
焦循論語學析諭

何 澤 恆

一、焦循有關論語之著述

焦循，字理堂，一字里堂，晚號里堂老人;揚之甘泉人。生於乾隆二

十八年英未〈一七六三) ，卒於嘉鹿二十五年庚辰〈一八二0) ，年五十

八。幼穎異，博聞強記，而識力超卓，冥心孤詣，以深造自得者為多。於

學無所不窺，尤精於華經;盡經之中，尤遲於易。年三十九，中嘉慶六年

辛茵舉人;一應會試不第， @O奉母居家不出。母卒，託疾閉戶終老。構一

摟日雕誠樓，有湖光山色之勝;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。專賣、著書數百卷，

發現經術者為多。其專勒成書而尤為後來學者所稱重者，厥為易學三書及

孟子正義兩種。其治易，原本家傳;其治孟子，貝0多淵諒於戴霞東原。彼

讀東原戴氏遺書，於其孟子字義疏證最所心服;然、其自撰正義，則探擇前

人所已言，而以己意裁成損益於其間，與戴氏疏誼體例不同。其的疏誼之

體以成書者，則在其諭語通釋一書。叉別有論語補疏三卷，<D先錄何氏集

解語，後加辨證;其為例介乎孟子正義輿論語通釋之間。此二書為其於論

語編次成快之著述;其他散篇，則多存於其雕誼集之九、十兩卷中。@近

@論語補疏為焦氏六椏補疏之一種;或名論語何氏集解補疏。焦氏叢書本分三卷;皇

清經解收入為兩卷。詳書本文第三節 o

@文集此兩卷所載，多為旦堂有關義理之論。其立說又多貫通語孟及其他扭籍，非獨

止於論語;此原於其治體之最要主張;說詳後丈。如知命解、一以貫之解、攻乎異

端解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、使無訟解、說權、理說等篇，皆綜買車籍而自由

機抒者;其中又多輿論語通釋、論語補疏、孟子正義相出入者。增刪損益，要在著

作體例與撰著先後使然;事本文第三節、第六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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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梁任公盛推其孟子正義，云: r這書雖以訓釋首II詰名物為主，然於書

中義理也解得極為簡當。里堂於身心之學，固有本原，所以能談言徵中

也。」叉稱其論語通釋「雖富富起珊，發明實多J ; ®而獨不及其論語補

疏。寧以通釋、補疏二書雖繁簡詳略稍異，而其所發明之要旨，多兩見而

未闕，舉一而可以該其餘乎?要之，任公亦甚重里堂義理之學，以為其見

地不在東原戴氏下，故嘗病阮元所撰焦理堂傅丘推重其經學算學，所發為

有未盡。@是則茍論里堂義理之學，不得僅知其周易孟子，而屏其論語二

書於不論不議。抑東原義理之學，有原善、緒言、孟子字義疏證三書，而

疏證尤為之主。里堂通釋，不惟體例的諸疏證，其書自序亦已明言其作意

即在補東原之所未備。然則研治里堂之經學義理，就其著述言，如易學三

書、孟子正義、論語通釋、論語補疏，固未可以其書卷l拱之多寡而遠為之

輕重也。

二、論今本論語通釋乃定本非初本

論語通釋之著成年月，近人有兩種意見，迴然不同。站撮述其耍，復

加考辨。

論語通釋之所以有此爭辯者，殆以其書今所見前清刻本惟在木犀軒叢

書中，而無更早之他本傳世。此本刊於光緒十一年乙商(一八八五〉。全

書分十五篇;篇題依次為:一貫忠、恕、異端、仁、聖、大、學、多、知、

能、權、義、禮、仕、據、君子小人。首頁有自序，稱:

嘉慶要亥〈控:嘉慶八年，一八O三，里堂四十一歲。〉夏五月，

鄭棉里舍人以書來間「未可與權J '適門人論一貴，不知骨子忠恕

之義，因推而說之。凡百餘日，得十有五篇。

@語見昕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街史第十三章「清代學者整理奮學之總成績(一) J 。

@說見飲冰室合集第十六冊丈集之四十四(下〉跋「阮丈遠撰焦理堂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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攘此序則通釋作於英亥。惟此篇叉收載於雕班集卷十六(以下簡稱「文

集J) ，與木犀軒本之文字稍有出入。木犀軒本之「嘉慶要亥 J '文集作

「今年 J ; I"十有五篇」則作「十有二篇J ;此二處尤為爭議關鍵之所

在。文集序尾署「嘉慶甲子秋九月 J ，較要亥晚一年;其所列十二篇篇目

悉在木犀軒本十五篇之內，而次序則亦不同:日聖、大、仁、一貫忠恕、

學、知、能、權、義、禮、住、君子小人。文集為里堂自所編訂，在嘉慶

二十二年丁丑(一八一七) ，時五十五歲;@下距其牢尚三歲，而去要亥

則已十四年。

綜上所述，可歸納為兩點:

(一〉攘文集所載自序，通釋作於甲子;凡十二篇。

(二〉接木犀軒本(按:郎今本 0) 自序，通釋作於要亥，凡十五

篇 o

復有兩點事實，宜加補充說明者:

(一〉今本通釋多出之三目(按:異端、多、攘 0) ，與夫兩本相同

之十二目，其中部分內容，同亦重出於文集第九、十兩卷中 o

@雕事E樓集二十四卷，有道光四年甲申〈一八三四〉阮氏刻本。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

卷十一云: r道光四年，阮福刊於嶺南，卷首標籤本題雕誼樓集，而每卷分題雕誼

集者，用省稱也。其後蘇州文學山房有活字本，多誤字，宜取此本校正之。」今

按:里堂丈集以阮刻本為最早;今丈選樓叢書昕收郎此本。其刊行巴當里堂身後之

四年，而上臣其手訂是偏則巴七年。蘇州文學山房本後出;兩本並有阮福後拔一

首，亦並附刻里堂子廷就蜜梅花館集二卷。張舜徽謂雕蘊集乃省稱，竊頗疑之。蓋

里堂易餘術錄卷二十「百揖雜組記一行事」條自注云: r余別有記，記之在雕誼

集。」易話卷上說權篇題下自注云: r凡八篇，此錄其一。餘戰雕誼集中。」並稱

「雕誼集J '不稱「雕誼樓集」。又焦廷就昕撰「先府君事略J (收載焦氏叢書〉

錄其父昕著書目，稱「自訂雕誼集二十四卷J ;阮元撰「通儒搗州焦君傳J '亦稱

「雕誼集二十四卷」。此二篇亦皆揖於刻本之前〈參注@) ，烏得先有省稱?阮福

後跋首稱「雕誼樓集J ;阮亨序亦稱「雕誼樓集J '然其准海英靈續集則仍稱「雕

蘊集J (見雕誼集卷前「紀略J 51)。是則二名適用，當自阮氏叔娃始，提非其本

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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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〉今本通釋十五篇之內容，亦多有散見於論語補疏者，特二書作

意不同，故行文詳略有異同耳。

對於此一分歧現象，其最先提出解釋者為胡適之先生。胡先生有「焦

循的論語通釋」一文，@云:

焦循初作此書在嘉慶癸亥(一八O三) ，原稿有十五篇，即木犀軒

所刻本也。至次年甲子(一八O四) ，他叉刪改一遍，刪去(或歸

併〉了三篇，次第也大更動。今文集(十六〉有此書自序，與刻本

通釋首頁所載自序略同，但改序中「嘉慶癸亥」為「今年J '改

「十有五篇」為「十有二篇J ，篇第大不同，序尾署「嘉慶甲子秋

九月」。

由此一論斷，胡先生遂得其結論，云:

此書有三本:

第一本f!D此刻本。(一八O三〉

第二本為甲子改定十二篇本。(未見。〉

第三本為丁丑以前故本，郎今文集第九、十卷中諸文。

今按:其所謂「第三本」實決不得為一本;然此非問題關民之所在，姑暫

置勿論。總之，胡先生以為今本通釋郎係原本，作於真亥;璽年f!D加刪拼

寫十二篇之「定本J '而「定本已不可見」。其立論之依撮，則曰:

他編定文集在嘉慶丁丑(一八一七) ，去真亥巳十四年，而文集中

自序稱十二篇;叉阮元作他的傅，述他的著作，也稱此書有十二

篇。這可見十二篇本為定本，而此十五篇為真亥原桶。

繼之而提異議者為錢賓四師，其意以為通釋當初成於甲子，其言曰:

其先嘗為論語通釋，在嘉慶甲子。......文集序通釋凡十二篇， ......

@此丈見追東園書公司版胡適丈存第三集卷七;副題「與馬幼漁先生書J ;胡先生自

署作於民國十四年四月四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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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刻通釋凡十五篇， ......增異端、多、攘三篇，而次序亦異 o 提木

犀軒本乃里堂以後改定之本。文集編次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，里堂

年五十五，距其卒尚三年;今刻通釋殆尤後，出里堂晚年也 0 (7)

其結論與胡先生之說可謂適得其反。其立論之搏，則主要旁徵於論語補疏

一書，其言曰:

里堂叉為論語補疏，書成於丙子，里堂年五十四。自序謂向「嘗為

論語通釋一卷，就正於吾友汪幸嬰，幸嬰苦其簡而未備 o 迄今十二

年，幸嬰已物故，余亦老病就衰，因刪次諸經補疏，訂為論語補疏

二卷，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，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 o J 自丙子上推

十二年，則甲子也。故知今文集所收通釋序乃原楠，後通釋略有增

廣而易其序文，乃誤記為要亥耳 o 補疏中於異端執一諸義，言之極

詳，故知今刻通釋，其異端多接三篇，乃向後增入者也 o®

其所考論，歸納言之，可有數點:

(一〉通釋原本作於甲子〈一八O四) ，有序，凡十二篇。

〈二〉丙子〈一八一六〉作論語補疏，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，亦復有

增益。

〈三〉丁丑〈一八一七〉自訂文集，收入甲子通釋原序 D

〈四〉自丁丑至庚辰〈一八二 0) 先後四年間增訂通釋為十五篇，郎

今所見木犀軒本。所增入諸義，有先詳於論語補疏者。同時改易原序，因

誤記而書為先一年要玄。

今故:此二說均若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 D 二本之孰先孰後，或增或

刪，美以辨為?胡先生以文集為里堂晚年所手訂，因信十二篇本為其晚年

@見昕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章頁四五三一四五四。是書刊於民國二十六年，後

於胡丈十二年。

@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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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本，還指今之十五篇本為原來未經刪削者。錢師因增入論語補疏作考

量，以為里堂晚年手訂文集之後，尚有餘年從事於補訂，故謂今本即其晚

年之定本。依前一說，必謂文集自序紀年乃翠年所追改;依後一說，則必

以今本通釋紀年為誤記。蒙竊細按原書，詳加考索，然、後確然知胡先生所

考論者為不足信 o 竊所考辨，主要以里堂原文為攘，應乎實事求是，而閉

門造車，惟期出門合轍;非敢妄逞胸臆，為前輩學者翹同異、校起長也。

草就管見所及，條述如下:

(一〉今本通釋自序，叉見於文集，而紀年相差一年，孰為可攘，未

易遲斷。無己，此兩篇師同為一文，惟先較其文字之異同，試為之判其孰

為原篇，孰為改作 o 通校兩篇，其異同可衰列如後:

文 無 本 通釋本(本犀軒本〉

孟于字義考證於捏造夭令性 孟于宇義考詮於理道性情夭

1. o 0 0 000

情之名，竭而明之如夭日， 命之名，竭而明之若夭日，
o 。 o o

而惜其於扎于一賈仁起之說 而惜其於扎于一貫忠起之說

2. o o

，永及暢吾吾 o ，永及闡發 o
o o

十數年來，每以孔于之言參 數十年來，每以扎于之言-t-

3. o 0 o 。

扎于之言， 扎于之言，

4. 白 ·1、其器而從事於蟬， 白小其道而從事於蟬，
o o

今年夏五月，鄭棉里舍人以 嘉..t:癸亥夏五月，鄭棉里舍

5. o 0 o 0 0 0

書朱開 人以書朱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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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十有三篇，回聖、回大、 得十有五篇，曰一貫忠起、
o o

回仁、回一貫忠起、回學、 回異端、曰仁、曰聖、曰大

。。。

6. 回知、曰龍、回權、回義、 、回學、回多、回知、回能

D 。

回禮、曰仕、回君于·l、人。 、回權、回義、曰禮、回仕

、回據、回君于小人。
。。

7. I !fl<;~犬，水的， 史進之犬，永敢言知，
o

8. 或亦商進於異端云爾。 式亦違於異端云爾。
o

9. 嘉At甲于執九月 (無此 .-l=宇 0)
o 0 0 0 000

右兩本之異同凡九條;其第5 、 6 、 9 三條，為兩種不同意見爭議之所

在。其是欲辨別兩篇之先後，所可攘以決然、為判者，則尤在第3 條。此條自

述用功孔民書，文集本作「十數年來，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J '通釋

本「十數」作「數十」。茍謂通釋本作於要亥，盈年甲子改寫，無由作此

更易。若謂文集本為原序，作於甲子，越後十餘年當其晚歲，則改稱「數

十年來J ，方宛符情實o 此其一。至如第5 條，胡先生主文集本改「嘉慶

癸亥」為「今年J j 試讀其上下文(按，見前引。) ，其意乃述通釋著作

之由。紀年所以繫事，其事一則為鄭棉里舍人@以書來問「未可與權J '

再則為門人論一貫，不知曾于忠恕之義 o 是故果如胡先生之論斷，旦堂先

作十五篇，整年刪阱，改寫原序，則但改「十有五篇」為「十有二篇」足

矣;若必易其紀年，則當改「嘉慶癸亥」為「去年J '不當云「今年」。

改所不必改，虛以易實，毫無意義，徒令紀事失實，旦堂深於丈事者，豈

@鄭楠旦名兆哇，見雕誼集卷四「同鄭桶里劉美羽唐竹虛汪珊樵游釣魚畫」詩題自

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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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然、乎?此其二。再如第4 條，通釋本云: r聖人之道，椎在仁恕。仁恕

則為聖人，不仁不想、則為異端小道，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君、修身齊家治國

平天下，無不以此，故其道大，其事易。自小其道，而從事於難，是己而

非人，執一而廢百，誼孔子一貫之道哉?J 文集本「自小其道」作「自小

其器」。今通釋釋一貫忠恕第一條云: r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、漢魏南北

經師門戶之爭、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、近時考攘家漢學宋學之辨，其始皆

緣于不恕，不能克己舍己，善與人同，終遂自小其道，而近于異端o 使明

于聖人一貫之指，何以至此?J 此即序意之引申， r小其道」正指執一不

能忠恕而言，其義自較「小其器」為允o 論語補疏「于一以貫之」慷云:

「聖人之道，貫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。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，

皆屏而斥之，入主出蚊，不恕不仁，道日小而害日大矣oJ 叉「雖小道必

有可觀者焉」條云: r聖人一賞，則其道大;異端執一，則其道小o J 其

意與通釋所述正相發。通覽二書，未見「小器」之稱o 易傳言「形而上者

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J '執一不執一，屬道非器，即此一字之差，實

已可為通釋本自序後出之一旁證 o 此其三。此外，文集本「循嘗善東原戴

民作孟子字義考證，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，揭而明之如天日，而惜其於孔

子一貫仁恕之說，未及陽發」數語，其中「理道天命性情J ，通釋本作

「理道性情天命J ，較符戴氏原著之次序與輕重; r一貫仁恕J ，通釋本

作「一貫忠恕J '亦更輿論語原文相一致。此其四 o 故綜觀兩序異文，胥

以通釋本較勝。是則文集所載為原序，今本通釋為後來之改作可明o

(二〉論語補疏自序云: r余向當為論語通釋一卷，以就正於吾友汪

孝嬰;孝嬰苦其簡而未備 o 迄今十二年，孝嬰已物故，余亦老病就衰，因

刪次諸經補疏 o 訂為論語補疏二卷，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，而詳言其大概

如此。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;或余不及詳，俾吾子孫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

是，熙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。」此序見於文集卷十六，自署「丙于四月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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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日 J '里堂時年五十四。惟此序亦猶通釋之自序，凡兩見。同篇文載於

焦民叢書所收論語補疏之首頁。兩篇文字亦略有異同;以余所考，文集所

收者為初作，叢書所收者為後出修改之篇。〈說詳後節〉上引一段序文，

叢書本至「詳言其大概如此」終結， r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」以下四句悉

刪去。今按:據文集補疏自序，正見里堂在丙子丁丑間，猶以通釋之簡而

未備措諸慎，則此十二年間里堂之所思慮，宜在增而不在刪。豈有原著通

釋十五篇，童年郎刪去其三，乃此三篇特關乎其序所強調之主旨，而又復

錄其意於補疏之理乎?竊意蓋緣里堂編撰補疏臨竟，所悟所得有愈於通釋

原十二篇者，乃思於十二年前之薔福有所增詳，故於補疏初序時附識「俟

更廣通釋以求詳備」一語。自丁丑下迄庚辰里堂之卒，先後四年之間，里

堂不惟於通釋有所增廣，同時亦於補疏有所修訂。今雖不能確指其竣事於

何年，要當在其晚歲之三四年間無疑。通釋初補十二篇配不可見，則此十

二篇修訂之詳已不可考;今就其增入之三篇觀之，實多就文集補疏之後得

者錄入，非有更多之溢出口蓋里堂乙亥(一八一五〉方撰就易學三書，丁

丑(一八一七〉冬郎著手於注孟子，二書皆陡篇鉅製，而其時則已積年久

病，精力向衰，@故修訂通釋補疏，其事轉居次要。其修訂之功，補疏或

尤多於通釋。然二書自皆有所增訂，則其初序宜亦同氯修改。通釋序之改

易，已詳見上文所述;其補疏序遂亦刪去原篇「使更廣通釋以求詳備」數

句。然、則木犀軒本通釋與焦民叢書本補疏，皆里堂晚年最後之定本也。

〈三〉今本通釋增多之三篇，日異端〈凡八條)、日多〈凡六條)一、曰

攘〈凡二條) ，實以異端為要旨，多、據云云，其內容亦多發揮其一貫忠

恕與異端執一之辨。余考其補疏初成於甲戌(一八一四，五十二歲 0)

定本成於丁丑(一八一七，五十五歲。〉之後。補疏初補「攻乎異端」條

@旦堂晚年體況與其勉力於著述之情狀，詳見焦廷琉「先府君事略」。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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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述甚簡，至定本始詳加闢發， (參後丈 0) 而其意叉多重見於通釋異端

篇中。是可證其異端之諭旨，並為晚年所增入，皆丁丑後事，不得謂遠在

十四五年前之英甲，已先有通釋多出之三篇也。

〈四〉先後兩篇通釋自序，不論其文字之異間，要皆謂其書之旨重在

發明一貫忠蔥、之義 o 今文集甲于序所述十二篇之次，首三篇日聖日大曰

仁，一貫忠恕居第四;木犀軒本序次不同，首一賞忠恕，次異端，而以

仁、聖、大繼其後 o 兩種次序相較，自當以十五篇本更符其書旨之輕重 o

胡適之先生雖於其初稿定本之先後考論顛倒，然亦云: r戴麗的緒言為原

本，疏證為改定本。定本遠勝于原本。但我看焦氏此書，卻不能不說原本

最可貴，而定本失去不足惜 o 焦民原本中很多露鋒芒的話，可見他作此書

所以力主忠恕容忍，是為了當日門戶之爭而發的 o 原稿所以先論忠恕，次

fW論異端，而異端一個小題目乃佔八條之多，皆是有感而發的。第十四篇

論『摟.n ， 更可見 o 今倒亂其原次第，刪去『異端.JI r多.n r據.n ' 而以

『聖.JI r大.n r仁』為首，便不足以考見當日著書的用意了 oJ @是胡先

生亦知十五篇之優於十二篇 o 此一段端就其書內容而發之見解，可謂目光

如缸，一語破的。但因於未細究兩序異同之所以然，復失考於里堂之補

疏，致得此顛倒之論。使知其所謂原本者，實即定本，則旦堂之修訂其

書，亦與東原修訂緒言為疏證無異也。

(五〉胡先生持以為攘者，一則日里堂丁丑所編文集自序稱十二篇;

再則日阮元為焦傅，述其著作，亦稱此書有十二篇。今已考定定本之作，

猶在丁丑之後，則文集自序之稱十二篇自可釋疑 o 所可疑者，阮元所作

「通儒揚州焦君傳」乃在里堂N.後，而仍稱其書十二篇者，復當何說?余

考芸臺所作焦傅，多援攘里堂長于廷現所撰「先府君事略 J (以下簡稱

@同注@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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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事略J )。此篇雖未署撰作年月，然其述里堂臨終最後之事，皆稱「今

年J ，則可知其為里堂甫卒之後同年所撰 o@ 芸臺所作焦傅，當亦同時而

稍後之所為，@其述里堂作通釋十二篇，實沿事略之誤;芸臺蓋未嘗親睹

通釋之遺稿也 D 今當復問:事略聞出里堂長于所撰，而其事亦在里堂之身

後，何為竟不知通釋之復有增益?竊意以為里堂於丁丑二月手訂文集旺

竟，其冬~P立意注孟，先令廷現採錄當朝有關孟子之著述，一一黨出，依

次編為長編，然後裁成初稿，復再修改，重自手錄，未及半而病作下世。

臨終猶以未能錄完為憾，遺囑廷現逐一校對其所引書籍。是此三、四年

間，廷現為其注孟之惟一助手。不意里堂及時，廷現亦已重病，東毀之

餘，尚急於枝膳孟子遺篇，莖年終未及竣事而病逝，臣其父之卒，僅逾半

年 0 <3然則廷現最後數年專力所務，惟在其父之孟子注，固未知其父於其

@里堂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(一八二0) 七月二十七日，同年十二月初三日安葬。

事略已記及其葬，則此篇之成，當在是年終。

@阮元所撰「通儒揖州焦君傳J '收入其擊椏室集第二集卷四內。此集為芸臺道光三

年更未(一八二三〉所手騙。是年秋芸畫命其子福校刊雕誼集，童年工畢而刊行，

為里堂丈集最早刊本。(參阮福後跋。〉集前亦載芸畫「焦君傳」。輩輯室集焦君

傳所述里堂著述論學語，悉龔自事略。如事略云: I府君謂不孝曰:李樂城之學，

.....詳示不孝。不孝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。」焦君傳則云: I教子就曰:李

樂城之學， ......詳示蹺，就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。」其他龔用之遠，可不勝

舉。卸去日其是主及里堂六經補疏二十卷，亦直錄事略原文，而未審事略論語補疏二念

為三卷之誤。(說詳正丈。〉尤可怪者，焦君傳中提及廷玻之名凡五、六處，皆誤

書作單名「玻」。里堂乃芸臺族姊夫，而芸畫疏失至此。逮阮福刊刻雕誼樓集附載

此傅，則已惡行改正。故竊疑芸畫撰傳所攘之事略，乃廷磷之韌稿。事略中凡其自

稱，以居喪故皆日「不孝」而不名;唯在卷末則署「孤子廷就泣血益述」。事略刻

成於道光二年圭午(一八二二〉三、四月間(參里堂弟焦徵所撰事略後自己〉。苟芸

聾已見刻本，不宜有此疏誤。故余疑其所懷事略初稿，或尚在里堂安葬之前;以非

完丈，故尚未署名。又焦傳云: I子(廷〉蹺，能讀父書，傳父學，端士也。」廷磷

卒於道光元年辛巳(一八二一〉之二月，芸畫作傳時似亦未知其卒。然則其作成此

傅，亦的當里堂卒後之半年間也。

@焦廷磷卒於道光元年二月十二日，上距其父卒尚不浦七月。其抱疾校錄孟子正義之

遺稿，終亦未完而病技之詳，參見焦徵所撰事略後記及孟子正義篇首議語。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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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作之通釋補疏二書，在此期間復有所修訂。其欠下世後之半年間，彼以

抱病之軀所亟於從事者，仍在孟子未完之業，對其父之其他遺繭，實未遑

整理也 o 故其在喪中編撰事略，稱述其父生平著述，遂多攘文集所收之各

書自序。其述通釋所以仍稱十二篇者，以此。今事略列舉六經補疏諸書卷

數，日易三卷、書三卷、詩五卷、左傳五卷、禮記三卷、論語二卷，而稱

「合之為六經補疏二十卷J ;事略之末，廷現復備列其父生平著述書目，

六經補疏仍稱二十卷;蓋亦不知其父於論語補疏亦有所修訂，並將原來之

二卷折分為三〈說詳下節) ，然後始得卷二十。果如事略所述，則僅得十

九卷，其數將不符。是知其稱論語補疏為二卷者，實但依文集所載自序轉

引，未嘗詳加核對。是亦可為鄙說作一旁證o

(六〉復有一事當加說明者:通釋補疏二書之刻行，並在里堂身後o

方其生前，但有搞本，無論所謂「原本」、「定本J '實皆未嘗刊刻 o @

蓋里堂富於著述，凡數百卷，其及身刻行者，特其中一部分耳 o @P其鹿

後，家人謀刻其遺書，亦非易易。@今其家刻焦氏叢書所收，已有六經補

疏，而論語通釋尚未與焉。其書今見於木犀軒叢書者，雖刻行甚晚，然當

為是書之初刻也。又別有香山責民古愚室輯印之清代學術叢刊，其第一集

亦收此書，則已晚至民國十四年，實即接木犀軒本翻刻者;兩本並無不

同。

@事略末附錄里堂著述目錄，分「自著已到者」、「自著未到者」、「自著草稿已成

向未校對膳寫者」、「選訂未到者」四類。論語補疏在六經補疏內，輿論語通釋同

屬「自著未到者」一類。

@焦徵孟子正義篇首戰語述其刊刻旦堂遺書之艱困，曰: I先兄著述待到者多，寒素

之家，力難碎辦。......誼與家人相約，各誠衣食之半，日積月累，以待將來。更未

歲終，總計田租昕入，在食之餘，約積七百餘金，急以孟子正義付刻， ......其他二

百餘卷，急恩盡刻，昕需的數千金，非蓄積二十年，又無他故，不能完全。徵雖未

老，衰病日增，恐難目視其成，然必竭力勉為，不敢少怠也。」是知旦堂身後，其

追著之未到者向多。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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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論論語補疏亦有先後兩本之異岡

331

論語補疏據旦堂自序，其成書在嘉慶二十一年同于〈一八一六) ，時

年五十四;嚮來無異說。惟竊考其書亦有兩本先後之殊 D 請續言其詳。

此書今存至少有三本:

〈一〉手搞二卷本〈以下簡稱「輔本 J) ，今有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

精本百種彙刊，其第二十一種日雕誠樓經學叢書，凡四十二卷;補疏二卷

郎在其肉。此本無序;卷末自記課程，有「嘉慶甲戌五月二十二日錄此卷

完，時久早不雨，山田不能栽掃，米價甚昂」數語，則此本當成於嘉慶十

九年甲戌〈一八一四) 0

(二〉焦民叢書所收三卷本(以下簡稱「叢書本J) ，在其六經補疏

二十卷之中 o 是書鋪於道光六年同戌〈一八二六) 0 ®此本卷前有自序，

署「嘉慶商子四月初十日，是日立夏 oj 此序文收入其文集卷十六之重經

補疏自序中，題「論語何氏集解J ;同署兩子立夏，而文字則略有其同。

〈三〉皇清經解道光九年(一八二九〉本、成豐十年庚申(一八六

0) 補刊本(以下簡稱「經解本J )。此本亦分三卷，而無序。

今按:經解本晚出，當係重刻本 o 其內容與叢書本悉同，惟有三點相

異:

〈一〉叢書本分三卷，經解本則為三卷 o

(二〉叢書本有自序，盤解本無之 o

〈三〉叢書本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」條在「必也臨

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」條之前、「涅而不給」條在「敏則有功」條之

@焦氏叢書保雕誼樓家刻本。另有光緒二年衡鷗魏綸先購得書根印行之焦氏遺書本，

名異實同。民國十八年，書叡又轉歸上海受古書屋。審張舜徽清代揭州學記頁一0

七及it文偉「孟子正義點校說明」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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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;經解本此兩處先後次序並五易 o

前兩點，當出經解編者收刻是書時所裁定 o@ 後一點，則亦當為經解

重刻時所枝改;依論語原次，自當以經解本為正。然此非出旦堂所自為，

亦無關宏旨，宜可無辨。就其內容言之，此兩本可親為相同，但刻行有先

後耳 o 是以就實而論，所當分辨其異同後先者，惟在稿本與叢書本;經解

本可置勿論 o

嘗試較讀此兩本，其編次條數皆有差，站略述其大概如下:

(一〉補本分兩卷，蓋以上下論為分界 o@ 卷上自「人不知而不值」

@里堂六經補疏，皇清經解皆收入，自周易補疏(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七起〉至論語

補疏(經解卷一千一百六十五止) ，共占十九卷。除論語外，餘五經卷數並同於焦

民叢書本。里堂於六書皆撰有自序，分附於叢書本各書之首;此六篇自序又並收載

其丈集卷十六中。唯各篇下款自署之丈字則皆略有異同。如毛詩補疏自序，叢書本

自署作「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扭望焦循錄於雕誼樓之北間u ，丈集則作「嘉鹿二十

三年夏六月扭望」。春秋左傳補疏，叢書本自署作「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錄於半

九書塾之蜜梅花館J '丈集則作「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」。統而言之，叢書六書

之自序皆有署名奧地，丈集悉無之。今皇清經解各書前之自序，其下載文字悉同於

叢書，異於丈集。是皇清經解郎據叢書本收入也。唯經解獨刊落論語補疏自序;故

經解所收六書中，唯此書無序。然則經解騙者固亦知此書自序有「二卷」、「三

卷」之矛盾，惜其未再深究，月並其序而削去不載，遂使此書在經解六書中獨見為

突兀。今就其書之內容觀之，亦猶其他五書，全同於叢書本，則依理亦應循叢書本

分作三卷，月轉從文集自序，以上下論為界，裁分為兩卷，進致此一疑案，依然懸

而未決。

@稿本原題並無上下卷之目，但自下論先進以後，另書書題，復重新起頁。今為行丈

之便，站仍立上下卷之稱。又按:丈海出版社影印之稿本在其全書總頁一七七三至

一八三八;然頁次蝙排顛倒先後，遂致大亂。余瞥略加董理，其書當自總頁一七七

三至一七八八一→(下接〉一八一九至一八二四一→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二一→一七

八九至一八一六一→一八二五至一八二八一→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八。依此頁次方符

其原稿之序。又其中一八一七、一八一八兩頁，為「夫飯或治之」條與「周公弟

一也，管叔兄也」條，皆屬孟子公聽丑下，非本書原稿而誤入。唯此兩條下錄趙註而

繼以補疏，其格式書體與本書無異，然則此殆旦堂孟子控之初稿乎?抑故於孟子，

原亦有補疏之作，遠有正義之騙，而此進成嚴稿乎?今亦不能詳考之矣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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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迄「子路共之，三臭而作」蝶，凡三十一條;@卷下自「皆不及門也」條

迄「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」條，凡二十六條;合五十七慷 o 叢書本分三卷:

子罕以前屬卷上;鄉黨、先進屬卷中;顏淵以後，悉歸卷下。卷上自「學

而時習之」帳至「未可與適道」蝶，凡三十四條 o 卷中自「攝齊升堂」條

至「吾與點也」條，凡十二慷 o 卷下自「克己復禮為仁」條迄「不知命，無

以為君子」蝶，凡二十八條 ι三卷合七十四條 o叢書本增入三十條，刪去搞

本原有之十三慷 o 所以強分為三卷者，殆欲足成六經補疏二十卷之數也。

(二〉稿本與叢書本相同者四十四帳;然其中亦有部分內容顯經修訂

者。比觀其異同，稿本為初楠，叢書本為較晚之修訂本宜可確定。

何以謂叢書本必為較晚出之修訂本(或亦可稱之曰「定本J) ?此則

叉可參諸其自序而得其證。今亦試為之疏說帳舉如後:

(一〉稿本臨巴自署成於甲戌，則當是補疏初稿 o 然當時並未撰序，

越二年丙子始撰自序。故論者多攘自序以為是書成於此年，蓋以未見稿本

之故 o 然余亦頗疑里堂丙子作序時已就甲戌初稿有所改訂。今所見搞本文

字增刪之處不少，其增錄於書眉者亦達十餘帳。凡所增故，書體皆較涼

草，與原錄之字字工整者為不伴，似為後出所為。丙于自序嘗舉論語言同

義異，可以自相發明之例，曰: r如言『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

哉?.JI是不自居矣;而叉云: Ii'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

矣 o .JI是文自居矣 oJ 今稿本「何有於我哉」條下先引鄭曰: r無是行於

@其第十八條「種牛之子」上書眉復添「雖欲勿用」一條。其在論語原文，同屬一

章，究當合併為一條抑予分立，以叢書本此兩條悉予刪去，無由多定。以他例觀

之，唯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;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」與「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」

兩條分錄先後而併列一條，而此條亦只見於叢書本。大抵以其義相賞，合而疏說

之。其餘義旨可分說者，自口同屬一章，亦分為兩條，如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

條(此條稿本無之〉與「人不知而不值」條; r人也」條與「奪伯民餅芭三百，飯

疏食，投齒無怨言」條(此兩條二本但有) ，皆分立而不併。準此，則稿本「雖欲

勿用J '但當獨立為一條。本文即予計入。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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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我獨有之。」里堂補疏則曰: I鄭民義涉於矜。此『何有』當如『能

以禮融為國乎，何有?J1彼注云: If'何有者，言不難。 JI If'何有於我哉.I '

猶云『何難於技哉.II '下云『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巴矣J '

『云爾巴矣』者，謂不難也。 J@ 其意明與序意相1章。惟補本此段已加勾

抹，按其意，當擬刪去， (按，叢書本此條已刪。〉則此初輔之首度改

訂，當完成於丙于四月之前。丙于自序文盤里堂於整年丁丑手編入其丈

集，則此一稿本，至少可說為丁丑以前之初本。故若攘自序以為其書成於

丙子，縱未錄兩悉稱，宜亦與事實相去無幾，惟當知此非其書之定本耳。

(二〉叢書本前亦有自序，亦署丙于立夏，然余校之文集所載，其文

字之或增刪或改易，相異者凡十二處;大抵皆以叢書本較善。蓋叢書本自

序為丁丑以後所改撰，所以改撰之者，緣其書已加增訂故也。兩篇自序異

同處之關係不大者可無贅述;誰衰列其中關係較大者三條，再加疏說:

文 1其 本 業
書

本

( I以孟子釋論語」以上凡 詩話第云: I民無能名」、

六十四字供無之。 「無為而治J ，孟子則云:

「所道者化，所存者神J ,

「敬之而不起，利之而不庸

1.
，民日遭善而不知所以熱之

脅。」又云: I夫品化之之

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

。」以孟子釋論語， ......

@鄭玄曰: ，人無有是行於我，我獨有之。」見集解。里堂昕錄，脫「人」、，:有」

二字。劉寶捕論語正義云: ，當以「行』字旬侶， r我』字重衍。鄭謂他人無是

行，夫子月獨有之。」此旦堂昕謂鄭民義涉於持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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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計為論語補疏二卷， 計為論語補疏三卷

。 。

快史廣通緝以求詳備 o 或令 (無比三句 0)

3. 不及，件吾于譜、知治論語之

途徑宜若是 o

今按:叢書本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」蝶云: r誼法: r民無能名日神 o J!

孟于言『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』、『殺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遷善

而不知為之者，故君于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J! 0 不可知，故無能名;無為

而拾，故不可知 o ......J 此蝶明與序意相應 o 今補本無此{喔，殆I1! P後來

所增入者。丈集本自序無此一段，可證叢書本為丁丑後所訂，其序亦丁丑

後所改也 o 丈集本自序稱補疏二卷，當略如今補本之面貌;自丁丑下迄里

堂下世，尚得三、四年，此期間其於補疏乃施增訂，納其書於六經補疏之

中，因其量較初稍有增益，而自二卷析分為三，則六經補疏全書適符二十

卷為一整數，遂改其書為三卷 o 序丈自亦隨之而改寫 o 此當可推而知之，

決不得謂叢書本自序反在丈集本自序之前， I1!P決不得以為叢書本自序為丙

于原文，而丈集序為丁丑所改書。果如此推想，則里堂甲戌成三卷本，丙

于改訂為三卷，璽年叉改回二卷;甲戌無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」一條，丙

于增入，童年叉刪之，並叉刪去相關之序丈;斯猶倒裳索領，焉能得其情

實?正因自丁丑以降，里堂增訂此書，而叉以其與舊作通釋有甚深關涉，

(序所謂「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」者是。〉於是亦於通釋有所增訂，其最

要則在捕入異端等三篇。時里堂已晚歲就衰，外是猶尚有注孟于一大業，

自撰無更多餘力作更大之增訂，通釋遂以十五篇為定本，故亦同時改通釋

之自序。〈說已詳前。〉而此篇自序，乃刪其「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」云

云 o 要之，通釋補疏二書配為同時所增故，必當就二書之內容與夫二書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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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之先後兩篇配合考察，廳乎不致顧此失役，然後可以推明當日之真相。

(三)且堂論語著述，當以甲子通釋初稿為最早;自而復作補疏，已

略舉通釋之義，此其自序已明言之。惟闢後增訂通釋，則叉轉有踩錄自補

疏者。其所增入之義，自為使甲子以後之所得o 今文集第九、十兩卷中所

收諸文，如「一以貫之解」、「攻乎異端解」、「說權」、「說理」等

篇， (按~D胡適之先生所稱通釋之「第三本」者0) 即屬此類 o 此皆或以

篇幅較長，或以文義獨立，可以分別成文，遂叉收之文集o 故丁丑之後，

旦堂之修訂其論語二書，諸篇意乃多重出互見，特詳略輕重有不同耳。今

姑舉其顯見者數例，窺豹一斑，以見其大較焉:

1.通釋初本無異端一篇，補疏稿本有「攻乎異端」一條，曰: r何晏

以老莊之學說經。注『于一以貫之』云: Il"天下殊塗而同歸，百慮

而一致，知其元，則眾善舉矣 0 .11此注意與之合，莊子所謂『通于

一而萬事畢』也 o il"通于→而萬事畢.II '是為執-0 執一害道，正孟

子所云『揚子為我，墨子兼愛，于莫執中.II;孔子所云『異端.II '正

指此執一之學 o 何晏注非也 o 疏以異端為諸子百家之書，非是 o J

叢書本此條略值述稿本意，繼之有大段之增補，凡愈千字，已當原

注之數倍。所增入之丈，幾全採自其攻乎異端上下篇(文集卷九) ;

而其義叉復舉之於通釋定本所新增異端篇之第一、五兩條中 o 其中

第五條「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為異端」一段凡二百二十三字，叉自補

疏稿本「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」條下邊錄而來;故叢書本此條遂刪

此一段 o

2.補疏議書本有「未可與適道」一條，補本無之 o 其引述「法言問道

篇」云云，乃悉自稿本「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」條邊來 o 通釋釋異

端之第八條重出此一段，其下復引法言「學行篇」云云，亦同出稿

本此條 o 叢書本「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」條法言兩段並無之 o 是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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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改寫補本此條，將其中法言問道學行兩篇語轉錄入通釋，叉截取

問道篇一段另立「未可與適道」一條於補疏定本中也。

3.通釋異端篇之第二條「大學云若有一↑臣」云云、第三慷「人之有

按若已有之」云云，實自補疏稿本「于一以貫之」條下轉來o 叢書

本刪去「若有一↑臣」一節， r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」一節則仍保

留 o

4補疏議書本有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」一帳，亦稱本所無。此慷所

述，多錄自丈集知命解上下篇〈卷九〉。艾知命解上「于畏於匡，

顏淵後」一段，不入上條，別出擴充而成「子在，回何敢死」慷。

此慷補本亦無之o

(四〉焦廷現所編事略、阮元所撰焦君傅，皆稱六經補疏二十卷，至

分列六書卷數，其論語並作二卷o 此廷現但摟丈集舊序邊錄，而芸臺復承

其誤 o (說已詳前。〉焦氏叢書所收六經補疏刻於道光丙戌，已在里堂父

子身後，殆出焦徵所經營。其論語一書則為三卷，所擴刻者正旦堂最後之

定輔;而是本亦為其書之最初刻本也o

四、論焦循論語要旨為反漢學考攘而發

里堂於論語之最要論，厥為其一貫忠恕之說，其通釋自序@云:

余嘗善東原戴民作孟子字義考證，於理道性情天命之名，揭而明之

若天日，而惜其於孔子一貫忠恕之說，未及闡發o 數十年來，每以

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o 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指者，莫如孟子o 復以孟

子之言參之;配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，或旁及苟卿董仲舒揚雄班

固之說，而知聖人之道，惟在仁恕o 仁恕則為聖人，不仁不恕則為

@上文屁巴詳辦通釋、補疏各本之先後，以下述其論學語，悉讓其定本(即木犀軒叢

書本通釋、焦民叢書本補疏) ;如有例外，文中另加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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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端小道 D 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無不以

此 D 故其道大，其事易 o 自小其道，而從事於難，是己而非人，執

一而廢百，龍孔子一貫之道哉?

此可謂開宗明義，大蠹已舉，故通釋定本特將「釋一貫忠恕」自第四篇移

居卷端為第一篇，叉增「異端」一篇次之以為輔翼，殊為允洽 o r異端」

而外，文有「多 J r據」兩篇，亦後增，實亦不過前兩篇之衍義 o 推其所

以於論語諸義中，獨標一貫忠恕，且不樺頓隨處引申，反覆言之者，亦有

故 o 里堂曰:

孔子以一貫授曾于 o 骨子云: r忠恕而已矣 oJ 然則一貫者，忠恕

也。忠恕者何?成己以及物也 D 孔子曰: r舜其大智也與?舜好問

而好察適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于民 oJ 孟子曰:

「大舜有大焉，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于人以為善 oJ 舜于天

下之善，無不從之，是真一以貫之 o 以一心而容萬善，此所以大

也 o 孔子告顏于曰: r克己復禮為仁 oJ 椎克己，斯能舍己，故告

顏于以仁，告于貢以恕，告曾于以一賞，其義一也 o 人椎自按其

學，不復知有人之善，故不獨適言之不察，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

不相下，苟于所謂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 J 0 凡後世九流二氏之

說、漢魏南北極師門戶之爭、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、近時考攘家漢

學宋學之辨，其始皆緣於不智、、不能克己舍己、善典人同，終遂自

小其道而近于異端 D 使明于聖人一貫之措，何以至此?@

謂一貫郎忠恕，姑無論其是否有當於孔子之原義，@忠恕當骸知行而原於

@通釋釋一貫忠主 P、第一條。

@一貫之說，歷代聚訟。或謂一置在忠恕之外，為孔門心傅，唯會民得其真詮'宋儒

多主此說:或謂一賞自日在忠恕之中，復解貴為行事，一以貫之郎一以行之，清儒多

主此說。里當說一貫忠恕，貫仍作貫通義，同於宋懦，而主→賞自日忠恕，則與宋儒

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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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心，@然旦堂所闡發，顯偏重在學知之一邊。故辨何晏解一貫為老莊執

一之說，其言曰:

繫辭傳云: r天下何思何慮，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。」何

晏解一貫，引此文而倒之，以為「殊塗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，知其

元，則眾善舉矣oJ 韓康伯(按，原文誤作伯康。〉注易云: r少

則得，多則感o 塗雖殊，其歸則同;慮雖百，其致不二。苟識其

耍，不在博求，一以貫之，不慮而盡矣。」與何晏說同o 莊于引記

曰: r通于一而萬事畢oJ 此粥、晏所出也o 通于一而萬事畢，是

執一之謂也，非一以貫之也。人執其所學而強己以從之，己不欲;

則己執其所學而強人以從之，人豈欲哉?@

蓋謂何韓援老莊以亂孔，非聖人一貫之旨，繼此推論，必先及於學。「己

所不欲，勿施於人J '己所不欲者叉何限，里堂議論乃先申執所學強人以

從之以為戒，則其立意所在，亦居此而可見o

是己非人，旦堂就所深惡，故自一貫之後，續發其異端之說，謂不能

一貫，即為異端o 其言曰:

唐宋以後，斥二氏為異端，闢之不遺餘力，然、於論語「攻乎異端」

之文，未之能解也。惟聖人之道至大，其言日「一以貫之J '又日

「焉不學，無常師J '又日「無可無不可J '又日「無意，無必，

無間，無我J ;異端反是 o 孟子以楊于為我、墨子兼愛、于莫執中

為執一而賊道。執一郎為異端，賊道郎斯害之謂。楊墨執一，故為

@古有「中心為忠，如心為恕」之說，見朱子集註引;錯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「忠

恕」條謂其說出周禮大司徒疏。

@通釋釋一貫忠恕第二條。其君、又見補疏卷下「予一以貫之」條及文集卷九「一以貫

之」解。辦倒述易語之失，王船山已先之。唯船山昕辨之倒述易語者為朱葉鬥人陳

祖潛室，而指其說同於釋氏之「萬法歸一J ;斯則異於里堂者。船山說見讀四書大

全說卷四論語里仁篇第十八節。陳祖說見宋元學案卷六十五木鐘學東引木鐘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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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端;孟子猶恐其不明也，而舉一執中之子莫。然則凡執一者皆能

賊道，不必楊墨也。聖人一賞，故其道大;異端執一，故其道小。

于夏曰: r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為也。」

「致遺恐泥J '郎恐其執一害道也。惟其異，至於執一;執一由於

不忠恕。揚子惟知為我，而不知兼愛;墨子惟知兼愛，而不知為

我;子莫但知執中，而不知有當為我、當兼愛之事。為楊者必斥

墨，為墨者必斥揚。楊已不能貫蠱，墨已不能貫揚。使楊子思兼愛

之說不可廢，墨子思為我之說不可廢，則恕矣，則不執矣o 聖人之

道，貫乎為我、兼愛、執中者也。「善與人同J '同則不異，舜以

同為大。故執一者真，則為小。最圖醫←，皆聖人所為，執之則小

也。許行並耕，何非神農之教?神最不執一於麓，故為聖人;許行

專於耕，則小道矣。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，皆屏而斥

之。入主出故，不恕不仁，道日小而害日大矣o@

論語「攻乎異端」一章，眾說紛耘，莫衷一是。何晏訓異端為殊途而不同

歸者;皇疏則指諸子百家雜書，那疏仍之;朱注乃指為楊蠱佛老。何晏

之說，旦堂已指其似是而非，@至以其於所謂六籍正典或聖人之道者為異

端，則孔子之時，未有佛老，揚墨且未生，是知其決不然，此前人已多辨

正。@里堂乃旁通之於一貫忠恕而別出新解，謂不能一貫而執一，斯為其

端而為害。叉曰:

@通釋釋異端第一條。其說又見於補疏卷下「予一以貫之」條。

@補疏卷上「攻乎異捕，斯害也已」條云: r何晏以治制攻，引易而謂異喘不同歸，

其說{且是。月所謂同歸為『善道有競J '則仍執一無權，非昂地皆然之惜。」

@陸象山云: r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，雖有老子，其說未薯，卻指那個為異端? J
〈象山先生全集語錄上〉孔廣森云: r楊墨之屬行於戰圈，春秋時未有攻之者。」

〈皇清經解卷七一四輯學后書〉今以佛老並霄，董從東任公以下近人之考證'以為

老子戰國晚出主書。舊說老子先於孔子，即如其說，.亦未聞孔子有啡老之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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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端者，各為一端，彼此互異 o 椎執持不能通，貝 Ij悴，樟則害矣 o@

以事有兩頭解異端，始於戴東原 o 旦堂論學，多受東原之影響，椎其此處

解異端雖近東原，至析章旨則與東原大異口要之東原主攻乎異端斯為害，

里堂則主攻乎異端斯可免乎害口@旦堂所謂「執持不能通」者，通師貫，

故其論一貫所以必兼言異端者，正以二義之可以相發而相足也 o

何以日人不當執持一端?里堂曰:

「君子和而不同 J ，何也?人各一性，不可直人以同於己，不可直

己以同於人 o 有所同，必有所不同，此同也，而實異也;故君子不

同也 o 天與火同人， r君子以通天下之志 J ' r君子以類族辨物J 0

曰辨物，則非一物;日通天下之志，則不一志口不一志、不一物，

而遇之、而辨之，如是而為同人 o 斯君子所以不同也 o 椎不同而後

能善與人同 o@

叉曰:

孟子曰: r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 oJ 椎其不齊，則不得以己之性情

例諸天下之性惰，帥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，例諸天下之所

習所學所知所能 o 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，聖人所不能而人能

之 o 知己有所欲，人亦各有所欲;己有所能，人亦各有所能 o 聖人

盡其性，以盡人物之性，因材而教育之，因能而器使之，而天下之

人共包商於化育之中 o 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 o@

@補疏有撞上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巴J 條。

@戴東原云: r端，頭也。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。言業精於專，兼攻兩頭，則為害

耳。」見孔廣森體學居言引。是東原以此章為業貴專精，不多旁驚之義。里堂則訓

攻為治、為錯，自口切磨之意:巴訓止，不訓語辭;意謂能相切磨攻錯而不執一，則

其害自止。說見補疏。

@通轉轉異端第四條。

@文集卷九「一以貫之解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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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緣天生人之性情不齊而各異，故不能執己之性情以為最高惟一之標單而

排斥他人者，是以尤貴人能以己之性情，旁通諸他人之性情 o 非日排異以

求同，乃曰同存諸異以求通，故日「惟不同而後能善與人同 J 0 夫里堂於

經，尤連於易，其於易，叉獨多發明其通變旁通之旨 01比里堂最所心得，

是以往往本斯旨而釋諸經，此處正一顯例也 o~

臨日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惰，而轉當旁通於人情，則其心自

貴乎能有容，故叉曰:

「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 J '保邦之本也; r己所不知，人其舍諸J '

舉賢之要也; r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J '力學之根也 D 克己則

無我，無我則有能容天下之量;有容天下之量則仁矣 o 惟事事欲出

乎己，則棋妒之心生;嫉妒之心生，則不與人同，而與人異;不與

人同而與人異，小道也，異端也 o 執其一端為異端，執其兩端為聖

人 o@

是郎謂攻乎異端猶中庸執兩用中之意，故叉曰:

有兩端則異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則有以摩之而不具 D 相觀而

善之謂摩 o 人具於己，亦必己異於人，五有是非，則相觀而各歸於

善 D 是以我之善觀彼，以摩役之不善;亦以彼之善觀我，以摩我之

不善也 o@

聖人執兩用中，善與人同，由其心之能容，則帥一貫忠恕之道 o 文曰:

孔子告子貢以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為恕，告仲弓叉以「己所不

欲，勿施於人」為仁，記曰: r恕則仁也。」中庸曰: r忠恕違道

@旦堂易說，拙文「焦循易學三書探折J (載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十三卷第二期〉詳其

旨。以通變旁通闢執一，錢賓四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街史第十章已先有闡說，可參

閱。

@通釋釋異端第三條。

@文集卷九「攻乎異端解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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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遍。」孟于曰: I噩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」求仁必本於置恕，

「求仁莫近 J ，則「連道不遠」也。@

綜上所論，其所重椎在一恕字。亦可謂里堂於論語所闡發，特重此一

字。是則里堂之言忠恕一貫，本於人心性情，未嘗如同時其他學者之多專

以行事言一貫 o 椎里堂叉曰:

于貢間「博施濟眾為仁 ?J 孔于曰: I堯舜其猶病諸 o 夫仁者，己

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連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。 J I己欲

立立人，欲連連人 J ' I民之所好好之也 oJ I己所不欲，勿施於

人J ' I民之所惡惡之也J 0 I博施以濟眾J '有己之見存也。

「立人連人J '無己之見存也 o I民無能名J ，堯之大所以如天 D

孔于曰: I有鄙夫間於我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J 0 I其兩端J '鄙

夫之兩端也。不使天下之學，皆從己之學;不使天下之立遠，皆出

於己之施。忠智、之道，至此始盡 D 聖人之仁，至此始大 D 一貫之

指，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 D 以此治己，以此教人，以此平治天

下，均是仁也，均是恕也。@

叉曰:

惟仁師恕，故孟于曰: I仁，人心也 o J 以此心推之，先王有不忍

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，所以為仁政 o@

其以恕為仁之旨，不一言之，然其實之以例，則亦先言「不使天下之學，

皆從己之學J 0 是亦可徵窺其諭旨之所在矣 D

此其意可徵諸通釋之諸篇 D 其言曰:

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為異端 D 尚書令韓歡上疏，欲立費民易、左民春

@通釋釋仁第一悔。

@同上篇第二悔。

@向上篇第三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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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。范升曰: r費左二學，無有本師，而多反異。孔子曰:攻乎異

端，斯害也已。」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o 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，

升叉上太史公違反五經習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。陳欽

以為況溺所習，玩守舊文，固執虛言傳受之辭，以非親見實事之

道;左氏孤學少典，遂為異家之所覆冒 o 升以習左民者為異端，欽

叉以斥左民者為異家 o 賈遑通五家之說，奏曰: r三代異物，損益

隨時，故先帝博觀異家，各有所采o 易有施、孟'復立梁邱;尚書

歐陽，復立大小夏誤;三傳之異，亦猶是也oJ 賈迪之言，詢乎為

通儒矣 o@

叉曰:

聖人之學在好古，叉目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裁必逮夫身J '

何也?惡其執也 o 執己則自專自用，則生今反古，皆為執一而害

道 o@

漢世今古文經學之爭，自里堂觀之，皆執己自專自用也;惟賈遠、鄭玄，

博采今古，不主專家，里堂乃稱之為通儒。叉曰:

孔子之學，在讀書好古，而讀書好古，必目多聞、日博學 o 惟不知

博學多聞，守一先生之言，於是執一而廢百，為小道、為異端，均

不博學、不多聞之所致 o 故聖人重博重多 o ......重多者，惡執一

也。執其多於己，仍執一也。一以貫之，何多之有 0

多與一相反者也。儒者不開一貫之指，求一於多之外，其弊至於尊

德性而不道問學，講良知良能而不復讀書稽古。或謂一以貫之間貫

其多，亦非也。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之不求其知，則重多聞 o 多聞

@通釋釋異端第五條。其意又見於補疏卷上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巴J 條、文集卷九

「攻乎異端解」上。

@通釋釋學第三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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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己之所有也。己有所聞， ~P有所不聞;己有所知，即有所不

知。則合外內之跡，忘人己之分。......藝有六、流有九;學詩不學

易，不知易也;學名不學法，不知法也。雖一技之傲，不入其中而

習之，終不能知，謂明其一即可通於萬，豈然也哉?@

謂孔子重博學重多聞，正為惡執一;然亦非執其博與多，若此則仍流為執

一;而一貫亦非貫其多，乃合內外、忘人我之道，是即所謂恕也。釋多

一篇乃里堂晚歲所增入於通釋者，觀此亦可知其仍為論一貫異端之支流餘

裔 o 其詳辨「多學而識」與「一貫忠恕」之異則曰:

孔子叉謂于貢曰: r女以手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?J 曰: r然。非

與 ?J 曰: r非也，吾一以貫之。」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，曰:

「多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次者，次乎

一以貫之者也 o 多學而後多聞多見，多聞多見，則不至守一先生之

言，執一而不博 o 然多仍在己，未嘗通於人。未通於人，僅為知之

次;而不可為大知 o 必如舜之舍己從人，而知乃大。不多學則蔽於

一曲，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 o 乃博學則不能皆捕;吾學焉，而

人精焉，舍己以從人，於是集于萬人之知，以成吾一人之知，此一

以貫之所以稅多學而識者為大也 o 孔子非不多學而識，多學而識不

足以盡 o 若曰: r我非多學而識者也'是一以貫之者也。」多學而

識，成己也;一以貫之，成己以及物也 o 僅多學而未一貫，得其半

未得其全，故非之 o@

其意蓋謂「多學而識」未能通於人，未若「一貫」之可以成己成物;然猶

得為知之次者，則以其為上連一貫從入之途，由多識於己進而思以通之於

人也 o 叉曰:

@通釋縛多第一、二條。

@文集卷九「一以貫之解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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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見之外有不知，聞見之內亦有知有不知，故苟于曰: I聞之不如

見之，見之不如知之。」叉曰: I凡人之息，蔽於一曲而闇於大

理。 J ......異端者，生於執一;執一者，生於.i1:知此而不知役。.i1:

知此而不知彼， (按，以上七字疑重衍。) I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

不知J '則不執矣。知其所知，知也:知其所不知，亦知也。執一

者，知其一端，不復求知於所不知。不求知於所不知，非力不足以

知之也，以為此不知者，不必知者也，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也。@

謂異端生於執一，執一生於.i1:知此而不知彼;所以然者，則謂很不必知。

何以不必知?蓋執己所知以為是，則很固不待知而先已知其為非也。斯則

心術之弊，所以為不恕而達一賞，終為異端之歸之所在。故叉曰:

「人不知而不恆」何以為君于?己有所知，不思人之所知;則己有

所知，自不值人之所不知也。忠恕之道，推而通矣。@

此解「人不知而不恆J '乃從集解說引申。補疏叉說之云:

我所知而人不知，因而恆之，矜也;人所知而我不知，叉因而值

之，思也 o 君于不矜則不思... ".. ，可知其心休休，所以為君于 o @

所以重乎博學多聞者，正以此可以怯一曲之蔽，更知己所知之外尚有所不

知，則熙乎其心之休休而有容，而可以不矜不忌，行恕以臻仁 o 故叉曰:

「傳我以文J '多學而識也; I約我以禮J '一以貫之也。椎多學

乃知天下之性情名物不可以一端盡之，不可以一己盡之，然後約之

以禮。以體自約，則始而克己以復禮，自而善與人同，大而化之。

體以約己，仁以及人。約己斯不執己，斯有以及人 o 仁恕禮三者相

為表里，而一貫之道靚此 o@

@通釋釋如第一條。

@同上篇第二條。

@補疏卷上「人不知而不個」條。

@通釋釋禮第四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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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堂叉嘗謂克己創忠恕，克己復禮即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@此處謂「始

而克己復禮，自而善與人同，大而化之J '無異日忠恕而一貫 o 求之有

道，則日先之以博學於丈 o 言一貫忠恕所以重學重知重多者，即是之故o

所以惡乎異端執一者，則以其害忠恕一貫之道也o

夫自棄斯見，故特深闢乎學術上之攘守 o 其言曰:

孔子曰: r志於道，接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 o J 椎德曰攘 o 德貴

實有諸己，故攘之 o 不可終食之閒違仁，故日依 o 藝則游而已;謂

之游，則不攘矣 o 近之學者，以考攘名家，斷以漢學，唐宋以後，

屏而棄之 o 其同一漠儒也，則以許故重、鄭康成為斷，接其一說以

廢眾說 o ......孔子一貫之道，自楊墨出而充塞之，故孟子力闢之，

以存孔氏之學 o 苟于謂「人之惡，蔽於一曲而聞於大理J '於是非

十二于 o 由秦及漠，儒道消亡，聖人之教徵 0·....·經學遂興， ......

然聖人一貫忠恕之指，莫之能胡也o 各經其經，各師其師，石渠之

議，同異互執o ......譬諸五季之亂，各攘一地o 據推南者不復至吳

越，攘楚漢者不復至孟蜀0......班回作藝丈志，別文(按:疑為六

字之誦 o )藝九流，而說之曰: r幼童守一藝，自首而後能言，安

其所習，毀所不見，終以自蔽，學者之大息也oJ 然東漢諸儒執一

尤甚 0..····至鄭民始通o 其師則京兆第五元先、東郡張恭祖、掠郡

盧植、抉風馬融;不專於一師，......誠能述古而不泥古，博而能

貫，得乎聖人之意。王肅、孫毓不知鄭義，或相爭難，至於南北分

途，門戶異立。唐學士元行神作釋疑，引王邵云:r魏晉浮華，古

道潭替， ......不能博究擇其善，徒欲父康成、兄字慣，寧道孔顏

誤，諱言服鄭非。」然則服鄭之外，皆屏之，則仍兩漢韓龍之習。

@說見補疏卷下「出門如見大費，使民如承大祭;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;在邦無怨，

在家無怨」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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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必撮鄭以屏其餘，與必別有所攘以屏鄭，皆攘也，非聖人一貫忠

智、之指也。班固論諸于曰: r九家之說攝出並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

所善。其言雖殊，辟猶水火，相減亦相生。若能修六藝之術'而觀

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長，可以通萬方之時。」然則九流諸子，各有

所長，屏而外之，何如擇而取之;況其同為說經之言乎?老民者，

後人所斥為異端者也;孔子則就而問禮焉 o 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

且曰竊比於我老彭，未嘗屏之也。於此見聖人之大，而一貫忠恕之

道，由此其推也。@

此條辨惟德可釀，學藝則當游而不可接。其歷述孟苟以下學術之分歧爭

執，乃謂孟葡之所闢'皆闢役之執一而不能貫 o 自漢以下，獨稱康成，則

以其博學而能貫 o 惟叉斥魏晉經師之述鄭者，則其所謂執多猶執一之旨

也 o 此條為里堂晚年所增入通釋者，而以近時學者自稱漢學家考攝以啡宋

為發端之辭，則其下之言漢晉經學家知接不知通之弊云者，實皆緣其所謂

近之學者而為之比也 o 然則亦可謂里堂於論語之種種申論，其最要宗旨之

所在，乃為針對時弊而發 o

里堂叉嘗示其于廷現以學經之法，其言有云:

近之學者，無端而立一考攘之名，蓋起而趨之 o 所接者漠儒，而漢

儒中所攘者叉唯鄭康成、許故重 o 執一害道，莫此為甚 o 許民作說

丈解字，博采眾家，兼收異說 o 鄭民宗毛詩，往往易傳說;三禮列

鄭大夫、社于春之說於前，而以「元謂」按之於後;易辨交辰;書

梁地說;未嘗攘一說也 o 且許民讓五經具義，鄭民廠之 o 語云:

「君于和而不同 J '兩君有之 o 不謂近之學者，專執兩君之言以廢

眾家;或比許鄭而同之，自擅為考攘之學 o 余深惡之也。@

@適轉轉攝第一條。

@語見焦廷唬先府君事略引;又見里堂家訓卷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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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厭棄漢學考攘家之執一廢百，於此最情見乎辭o 廷現引其父言，叉特提

其父別有與孫淵如觀察書辨考接著作之名目 o 是書收入文集卷十三，其言

曰:

循謂仲尼之門，見諸行事者，日德行、日言語、日故事;見諸著述

者，日文學 o 自周賽以至於漠，均謂之經學 o 漢時各傳其經，間各

名其學 o 如易之有施、孟、梁邱三家， ......均以學名，無所謂考據

也 o •••.....當時有專守一經者，有兼他經者，各為章旬以相授受o 其

學諸于者，有若楊王孫學黃老， ......其詩賦家則謂之日詞章， ......

有兼之者，則日「通某經，善屬文J '則日「通某經百家之學J '

則「好古學，長於衛數J ;未聞以通經學者為考撮，善屬文者為著

作也 o 賈鄭大儒繼作， ......破古今師法之爭，為經學大成，亦仍謂

之經學 o 經學者，以經文為主，以百家子史天文術數陰陽五行六書

七音等為之輔，彙而通之，析而辨之，求其訓故，核其制度，明其

道義，得聖賢立言之指，以正立身經世之法 o 以己之性聾，合諸古

聖之性靈，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 o 以精汲楠，非天下

之至精，孰克以與此?不能得其楠，竊其皮毛，敷為藻麗，則詞章

詩賦之學也 o ......詞章之有性靈者，必由於輕學;而徒取詞章者，

不足語此也 o 趙宋以下，經學一出臆斷，古學幾亡 o ，..，..王伯厚之

徒，習而惡之，稍稍尋究古說，撫拾薔閒 o 此風臨起，轉相仿妓，

而天下乃有補宜接拾之學 o 此學觀以空論為文者，有似此租而很

精 o 不知起自何人，強以考據名之，以為不如著作之抒寫性靈 o 嗚

呼!可謂不捕其本而齊其末矣 o 本朝經學盛興，在前如顧亭林、萬

充宗、胡岫明、閻潛郎。近世以來，在奧有意氏之學，在徽有江氏

之學、戴氏之學，精之叉精，則程易疇名於歉，段若膺名於金壇，

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，錢竹汀叔娃名於嘉定 o 其自名一學，著書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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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者，不下數十家，均異乎補宜接拾者之所為 o 是直當以經學名

之，烏得以不典之稱稱之所謂考攘者混目於其間乎?......世俗考據

之稱， ......不得竊附於經學， ......考攘之名不可不除。......

是書蓋為駁袁放所謂考釀著作之辨而發，@蓋里堂以為袁氏無端設一考撮

之目，又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文，兩皆無當o 里堂意，乃謂惟經

學可言性靈，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 o 袁氏論詩文，標舉「性靈」而重獨

自u '里堂襲用其語，而壁壘蛙旗，已非其薔o 文嘗與王引之書曰:

循嘗怪為學之士，自立一考據名目。以時代言，則唐必勝宋，漢必

勝唐 o 以先儒言，則頁、孔必勝程、朱，許、鄭必勝買、孔o 凡

鄭、許一言一字，皆奉為圭壁，而不敢少加疑辭o 竊謂此風日熾，

非失之愚， ~P失之偏 o 必使古人之語言，皆估厥聲牙而不可通;古

人之制度，皆委曲繁重而失其便。醫猶懦夫不能自立，蚊於強有力

之家，假其力以數愚賤，究之其家之堂室墉戶，未嘗窺而識也o 若

以深造之力，求通前儒之竟，當其散也，人無以握之;及其間賞，

遂為一定之準 o 其意甚虛，其用極實o 各獲所安，而無所勉強，此

亦何讀之有?古人稱「理攘」、「根攘J '不過言學之有本 o 非謂

接一端以為出蚊入主之資也o 據一端以為出蚊入主之責，此豈足以

語聖人之經而通古人聲音訓故之旨乎?循每欲蓋此「考攘」之名

目，以絕門戶聲氣之習o@

其厭惡漢學「考撮J '必欲去其名目而後快者有如是 o 而當時學風之所

尚，亦可藉是而讀其概也o 里堂前，戴東原、挑惜抱並以義理、考撮、詞

@袁放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九散書後記有考攘著作之辨。里堂稍前，章學誠於此亦有

所駁正;二人立說可謂同時相通。說參錢賓四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章。

@此書文集不載，見於上虞羅振玉影印昭代祖師手簡二蝙;讓張舜徽清代揭州學記頁

一一七引錄。胡適之先生戴東原的哲學頁八七(遠流出版公司重排本〉亦當引此

書，則攘汪廷儒「廣陸思古編J 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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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為學術之三途，旦堂所謂經學云云，實通此三者而一之，其說可謂尤為

明達 o 里堂叉嘗分學經者之著述為五派，日通核、撮守、校偉、撫拾、叢

綴 o 與孫淵如書中所謂經學者，郎通核也;所謂考攘者，郎擴守也。@此

書作於乾隆乙卯(一七九五) ，里堂三十三歲，猶在通釋初稿前九年，則

通釋所以詳發一貫忠恕，成異端執一，皆重在學與知一面，文往往舉歷代

學術之相執相爭以為言者，皆可謂非無的而放矢 o 文集卷九「一以貫之

解」有云:

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，漢魏南北極師門戶之爭，宋元明朱陸陽明之

學，其始緣於不恕 o

此言文見於通釋， I朱陸陽明之學」下多「近時考攘家漢學宋學之辨」一

旬， (揖:其丈巳見前引 o )撰諸釋接篇首郎以「近之學者，以考攘名

家，斷以漢學」云云立言，則此句當為丁丑之後所添入 o@ 然、此決非里堂

晚歲意見之異乎前，與孫書是其明證。或只可謂里堂晚歲其見益堅，故前

此尚多映射，旁敲側擊，晚歲不禁明白而宣示出之矣 o 由此一旬之增入，

正可徵窺其著書宗旨之所在 o@ 胡適之先生於此雖未詳言，然巳略引其端

@說見文集卷八辦學。五蔽之中，唯通核、考據可當成學，接三派則止成學之華。故

據守雖為里堂所課斥，猶在第二等。說多錢賓四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章。里

堂又當稱「校飽」為「本子之學 J ' r撫拾」為「拾骨之學J '以為皆「自有考據

之目，依而附之者J '而「拾骨之學」猶下「本子之學」一等，而偎不認以為經

學;說見里堂家書II卷下。

@胡適之先生則以為今本通釋在前，文集在後，謂「這可見焦循當時磁有感於漢學、

宋學之學;後來不願明說，故又刪去這一何。 J (見所著「戴東原的哲學」頁九

七。〉與鄙說異。是書胡先生自識作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，歷二十月至十四年八月

脫稿，則與其「焦循的論語通釋」一文為同一時期著作。

@里堂論學，重不相沿費而相發明，惡專守訓詰，執其一說，類此議論尚多有之，如

文集卷七述難五篇、卷十說權五、卷十三與劉端臨教書念書、卷十四復江貝庭處士

書、卷十五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、衡齋算學序、九經三傳沿革例序;易餘衡錄

卷十二「元明善讀虞集洽諸椏」條、卷十五「圭申之秋」條、卷十六「蘇子膽答張

文潛書云」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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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，余故謂其考證雖疏，而亦別具隻眼也o

里堂固深惡當時考攘漢學家之掛宋，然亦決非主援宋以掛漢學o 叉嘗

曰:

循讀東原戴氏之書，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o 說者分別漢學宋學，

以義理歸宋。宋之義理誠詳於漠，然訓故明乃能識羲丈周孔之義

理 o 宋之義理，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，未容以宋之義理，即定為孔

之義理也 o@

蓋里堂臨斥漢學家之攝守，亦不認惟宋可有義理o 極其意，則考攘義理當

貫通歸一。惟此所云云，則仍不出戴東原訓故明而後義理明之一見o 叉謂

宋之義理，非自H孔之義理，是皆里堂論學之深溝於東原之所在o 故其所舉

以為典範者，則東原疏證其選也 o 是即謂東原此書乃以訓話明而識孔孟之

義理者。故東原臨終之言曰: r生平讀書，絕不復記，到此方知義理之

學，可以養心。」或引以為排斥古學，里堂則必辨東原臨終所謂義理，非

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，乃東原自得之義理， ~P其疏誼之謂 o® 斯亦由其

論學重深造自得，不主攘守之見而然、 o 撮守漠懦，接守許鄭，斯攘也;據

守宋儒，攘守朱王，亦無非攘也 o 故當曰:

朱考亭彙集畫畫言，衷以己見，其說經之旨與康成民同 0·....·不執

己，亦不因人，漠之康成如是，宋之考亭亦如是。朱子之徒，道學

為門戶，盡屏古學，非也 o 近世考雄之家，唯漢儒是師，宋元說

經，棄之如糞土，亦非也 o@

其所斥者為朱子之徒，而非斥朱子 o 其於朱子，則極推尊，以為可與鄭康

@文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學士害。此書未署年月，唯書首有「京師一別，十有五年」一

語，里堂王戌在京，則此書當作於崗子。

@說見文集卷七「申戴」。

@里堂家首II卷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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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同列。所以致斥乎朱學之徒者，以其只知攘守朱子，亦猶其深斥乎當

時為漢學者之專攘於漢儒也。而其於朱子陽明，亦以為各有所長。其言

曰:

數百年來，人宗紫陽 o 自陽明表章陸民，而良知之學，復與朱子相

敵。適年講漢儒之學者，文以朱陸王並斥，而歸諸佛老。余謂紫陽

之學，所以教天下之君子;陽明之學，所以教天下之小人 o 紫陽之

學，用之於太平寬裕，足以為良相;陽明之學，用之於倉卒苟且，

足以成大功。......行其所當然，復窮其所以然，誦習乎經史之丈，

講求乎性命之本，此椎一二讀書之士能之，未可執擷愚頑讀者而強

之也。良知者，良心之謂也;雖愚不宵，不能讀書之人，有以感發

之，無不動者 0···..· 余讀丈成全集， ......無浮辭，無激言，真能以

己之良心，感動人之良心， ......當是時，從容坐論，告之以窮理盡

性之學，語之以許鄭訓話之旨，可乎?牧民者茍發其良心，不為盜

賊，不相爭訟，最安於耕，商安於版;而後一二讀書之士得盡其窮

理格物之功 0..····天下讀朱子之書，漸磨瑩礁，為名臣巨懦，其功

可見;而陽明以良知之學成一世功，教亦顯然 o 然、則為紫陽、陽明

之學者，無容五醬矣 o @l

理學家有朱王之爭，漢學家文並朱主而反之，使明乎旦堂一貫忠恕之旨，

熙可免乎相悸如冰使 o 戴東原唱通情還欲之說，疏證反覆詳明之，意在排

程朱;@>清儒之高標漢學以反宋者，實亦自吳銳意戴而後熾 0、旦堂終生服

膺東原，亦主通情遂欲，而其至則轉主一貫忠恕，反攘守執一;而其立言

@文集卷八「良知論」。

@章太炎先生謂戴東原著書乃發憤於清廷之酷淫，皆一時權言，故謂疏證理欲之說，

乃「噱政之言，非動身之典 J 0 見太炎丈錄卷一釋戴。此意錢賓四師中國近三百年

學術史第八章嘗加稱引。然則依太炎意，東原之排程朱，其微旨所在，乃藉此說議

於清廷之苛政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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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對象，雖兼及漢宋，實則尤重在鐵眨當時漢學家之考攘。@東原疏證排

朱子，里堂則尊朱子，蟲生其木，還蠹其木，學街之發展，相遞相撞，其

轉移之委曲徵妙有如是者。里堂欲矯時弊，而惜乎學風已成，其勢未易驟

挽。故終亦未能免乎此下令丈經學之接腫而起，復由東漢而上溯於西漠，

時意乎董于與公羊，舍許鄭而尊何休，乃越漠宋而爭今古文。此一執也，

彼亦一執，里堂心事，遂亦況晦而未彰也。

五、焦循論語餘義

里堂論語大旨，略如上述。其釋論語義旨復有可注意者，一日聖人重

事功 o 其言曰:

獎遲請學碟，則孔子目為小人o 小人不求融位者也。于張學干驗，

孔子即告以得融之道。聖人以事功為重，故不禁人干線，而斥夫學

據者也。@

叉謂聖人不諱言富貴，其言曰:

易傳稱「崇高莫大乎富貴J '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，但有可求不可

求耳 o 不可求，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。茍以其道得之，何不可求之

有?孟子言， r非其道，一筆食不可受於人;如以道，則舜受堯之

@胡適之先生叉指里堂諸昕議論，乃因「眼見戴震身後受當時人的攻，甚而發J ' r慨

不能積極的聲戴學向正統哲學決戰，便只能走向和緩的一路。」其意雖於里堂未能

繼承東原有昕不漏，而亦隱指旦堂議論目標乃偏向針對朱學攻戴一邊。(參見「戴

東原的哲學」頁九六一九七。〉然胡先生固亦言: r r漢學』家攻擊朱學，歷一百

年之久，可算是沒有邁著有力的反攻擊。直到《漢學商兌》出來，方才有一種比較

有系統的駁論。 J (見向書頁一二四。〉方東樹漢學商兌原序作於道光六年，已在

里堂身後。是當里堂生前，所謂漢宋之箏，自以讀學家居上風。里堂目睹時風，費

為緒論。本文昕以詳加引述申論之者，董欲明其雖主詢和漢朱，而其所偏向科挽之

對象，實在很而不在此也。

@補疏卷上「子張學干祿」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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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不以為泰 J '正與此章之幅相發明 D 非道以求富貴，鄙夫也;

必屏富貴不言，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，此堅翻之謂，聖人所不取

也 o r而」與「如」通; r而可求」即「如可求」。如可求則為

之，如不可求則不為。聖人之言，明白誠實如此 D 若以「富而可

求」為設言之虛語，此滑稽者所為，曾以是擬孔子乎?@

今按，辨聖人之敬，不以辭融為正，前有王船山，@里堂謂聖人不禁人干

祿，皆可謂不停論語本旨 D 然里堂叉取獎遲學諒一章為比對而合誼之，則

似孔子所以致斥乎獎遲者，乃在其不求綠位，斯則得一亡一，未知此兩章

未可等量齊觀。至謂富貴有可求與不可求之分，亦似是而非。孔子曰:

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 J (述

而〉論語此章所強調者，實為末句「從吾所好」。謂富如不可求者，還當

從吾所好。則吾之所好惟在道，固不在富貴可知。蓋生死有命，富貴在

天。畢竟富貴並無一求而必可得之之道。里堂以孟子所述取予辭受之義說

此章，疑非正解 D 舜受堯之天下，以其合乎道而可取，然舜固非求而得之

也。「受」之與「求 J '宜尚有辨。孔子叉曰: r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

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

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?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

於是。 J (里仁〉人之好富貴惡貧賤，乃人之常情，大聖如孔子，當無以

異。然孔子意謂君子之好仁惡不仁之心，猶當有甚於其好富貴惡貧賤之

心。故叉曰: r飯疏食，飲水，曲眩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

貴，於我如浮雲。 J (述而〉然則君子所樂所好，惟在居仁由義，非謂富

貴有可求不可求之分。至若合於義而居富貴，自可以居而不去，孟子所謂

舜受堯之天下是已。里堂謂聖人不諱言可求之富貴，輿論語本旨，尚差一

@補疏卷上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」條。

@量產主船山讀四書大全說卷四論語為政篇第九、十兩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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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。而究其所以立言之故，則當由其治易之心得使然。里堂叉嘗去:

古所謂利者，皆以及物言。至春秋時人，第知利己;其能及物，遂

別為之義。故孔子贊易，以義釋利，謂古所謂利，今所謂義也。孔

子言義，不多言利，故云「于罕言利J ;若言利，則必與命並言

之，與仁並言之。利與命並言、與仁並言，則利即是義。@

蓋里堂課信易傳為孔子所作，故徒以易有「利者，義之和」之解，轉而通

於論語，故謂孔子非不言利，所不言者，乃不能及物，但知利己之利;至

所言之利，則與命與仁並言之，易言之，亦可謂合於義之利也。不思命與

仁固孔子所恆言，然命與仁之並利以言，則論語並無一例可舉。此條雖決

非論語正解，然揖此正可知其議論所從出。其所以不屏言功利者，依其意

則功利亦有合義不含義、可求不可求之辨。

叉嘗曰:

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，君子喻於義也;若民則無恆產，因

無恆心，小人喻於利也。惟小人喻於利，則治小人者，必因民之所

利而利之。......儒者知義利之辨，而舍利不言，可以守己，而不可

以治天下。天下不能皆為君子，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。小人

利而後可義，君子以利天下為義。是故利在己，雖義亦利也;利在

天下，即利郎義也。孔子言此，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，知小人喻於

和J 0 @

謂「君子以利天下為義J '叉謂「利在天下，即利即義J '是可見其所唱

功利真旨之所在矣。然則其所謂利者，乃及物之利;其所謂功，亦及物之

功。故叉曰:

或謂孔子重事功，非也。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肆君命J '才

@補疏卷上「子罕言利，與命與仁」條。

@丈集卷九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1司I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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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德也。「宗族稱幸，鄉僻稱弟 J '則寧舍才而取德矣。「言必

信，行必果，醒醒小人 J '猶勝於從政之斗宵。孔子豈專重事功

哉?然則梧桐者何也?日仁也。聖人以及物為心，非天地位萬物育

不足以盡及物之功，非得君不能以盡安人安百姓之量。故語丈人

曰: r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」行其義者，即行義以達其道也。

揚子為我，孟子以為無君。欲潔其身，則為我之謂也;亂大倫，則

無君之謂也。蓋聖人之學，舍己以從人;聖人之心，修己以安人。

......然不合則行，未嘗終三年淹。然則聖人之仕，欲行其及物之

功，而非徒異於沮溺、丈人不仕而己也。孟子善學孔子，亦善言孔

子， r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後去 J '真知孔子哉! r隱居以求

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通， (按，通當為道之訛。)吾聞其語，未見其

人。」然則隱非徒隱，住非徒仕。徒隱則老農而已矣，徒仕則鄙夫

而已矣。@

是即謂聖人之功利，乃本及物之仁，行義以達道，此其所謂可求之富貴

也。非道以求富貴，徒仕而不行義，里堂並斥為鄙夫。故其臨言「聖人以

事功為重，故不禁人之干融 J '叉言「或謂孔子重事功，非也 J '語若矛

盾，而實則論旨相貫而不相悸。總之只是一公私之辨。而其論聖人非徒隱

徒仕一段，鞭辟入裹，實較前說為圓通而無病。里堂叉曰:

大抵仕之道有共職，有行道。共職，具臣之仕也;行道，大臣之仕

也。職有多端，各能其能，器而使之，是在君子。無所能以共其

職，則不仕。故于羔為費宰，孔子以為「賊夫人之子 j 。使漆雕開

仕，是開己能共其職，但未足如顏閱之為王佐才耳。學者學優而

仕，雖抱漆雕氏之主、而未能企及於顏閱，亦學子路冉有，各能一技

@通釋釋仕第一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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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共職，而有用於世可也。使方為未學之于羔，已空擬安人安百姓

之量，兵刑錢穀且有未知，其弊也言巨惟尸位素餐而已哉?@

是其不惟主學者當出仕行道，苟才之不足，猶當學為一技以為一共職之具

臣 o 具臣所以尚可為者，以其亦有用於世，特其及物之功，未如聖人之能

位育天地耳 o 則里堂所以引為戒者，一則為利己之鄙夫，再則為不學無智

能以副其職者而已。

復次，里堂叉有論師弟貴善之道，見於其答汪幸嬰間師道書。蓋汪幸

嬰前讀通釋，苦其未備，而復設師道一間，里堂遂報之以此書。其意通釋

補疏皆不錄。其言曰:

竊謂禮讓理爭，在師弟之間則叉有說。孟子云: r父子之間不責

善，古者易于而教之。」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。女子無可離

之道，而師則進以禮，退以義，貴善可也。責善而不聽，則去可

也 o 然叉曰: r不憤不啟，不排不發;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

復 oJ 叉曰: r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;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。」

則是責善之中文有道焉。為之徒者，至託言齒痛而不讀書，是其不

憤不啡，不能以三隔反 o 中人以下之資，而必啟之、發之、復之，

而語以上，是執一也'是不知義也 o r有鄙夫間於我，空空如也，

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聖人教人，亦因其人之所知所能而道之，非

必預期其妓，而以我之所知所能務強諸人也。故曰: r人不知，而

不恆J ，叉曰: r傳不習乎 ?J 我傳諸人而不習，是我傳之未得其

道，是我執己之見以強之人，而使人不能習，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

之道也。總之教人者，以人得其益為歸。或法言，或與與，或至於

不屑教誨，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。聖人誨人不僧，所以為仁，非

@同上第三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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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口舌爭之，客氣問之，自視師道之尊，責善之盡，而不計其人之

可以有成也 o 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，師之罪也;其人愚而師強之，

亦師之罪也 o@)

「人不知而不恆J '里堂以他人有所不知而己則不恆為解，已見上文o 此

書引「傳不習乎J '亦謂我傳之未得道，而使人不能習。則是其於忠恕引

申之太過 o 稿本補疏釋此條云:

疏云: r傳惡穿鑿J '尚不合己所素習，乃可傳之於人， r溫故知

新，可以為師矣J 0 師所傳於我，而我不習，直頑惰而已矣，無煩

曾于日省者也。惟我之所不習而妄傅，則足以誤人而害敬。......

叢書本此條則云:

那疏云: r傳惡穿鑿J ，穿鑿非不習之謂。己所素習，用以傳人，

方不妄傳致誤學者，所謂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」也。

其於稿本文字雖有大段之刪削，於那疏之意見亦有異同，然要之回歸薔說，

則大旨略同，而並與答汪書為相遠;是當為里堂後出修正之見o 惟答汪書

所述師道，一日當責善，一日未可輕棄而當因才施敬，則與其論忠恕，論

義、論權旨義相通。@禮讓理爭之說，里堂詳之於通釋釋體篇，惟多言君

臣，未言師弟。其辨別禮理，與同時阮芸畫、凌次仲說相額，大抵皆承戴

東原斥理之說而來;斯亦里堂霞謂於東原之所在。惟以忠恕不執一專己，

通情達變言師道，則里堂所創發，其說惟存於文集，故論者鮮及之也。

六、論焦循治論語之路源於治易

旦堂治論語之法，述之最顯豁者在其補疏自序，其言曰:

@文集卷十四答汪孝嬰間師道書。

@通釋釋義第二條云: r聖人惡執一、惡專己，故日仁、日恕、日義1 日權)皆昕以

去其固而求其通也。」其釋權八條，又文集卷十有釋權八篇，並申此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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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學易以來，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，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、

文王、周公之倍。蓋易隱言之，論語顯言之。其文簡奧，惟孟子闢

發最詳最哩。如論語第云性相近，孟子則明言性善，謂人無有不

善。論語第云知命，孟子則明言立命，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

論語第云未可與權，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，謂嫂溺不援是射

狼，叉推及鉤金輿羽，示人以揣本齊末，取譬於閉門被髮，示人以

易地皆然。......以孟子釋論語，無不了然明白。至論語一書之中，

參伍錯綜，引申觸額，其互相發明之處，亦與易同。如告子貢曰:

「吾道一以貫之J '未言一貫何謂也;則叉言以一貫告骨子，而曾

于語鬥人曰: r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則所謂一以貫之者，謂

忠恕也。......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，其自相發明，尤為神妙。如

言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?J 是不自居矣。而叉云:

「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是叉自居矣。原思

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，于曰: r可以為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」子

張堂堂，子游亦以為難能而未仁。乃獎遲間仁，則云:r仁者先

難J ;司馬牛間仁，則曰: r為之難。」或以難為未仁，或以難為

仁。......凡立一言，必反復引申，不執於一，令學者參悟自得。

謂論語所以發明易旨，惟易隱而論語顯。而論語言之雖顯，其文簡奧，叉

當通於孟子以求其真旨。至如論語本文，亦如易之參伍錯綜，三頁待學者之

善為之觸類引申，而悟其五相發明之所在。故叉曰:

讀論語而未得其指，則孔子之道不著。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，未嘗

以孔子之言學孔子之音也a®

所謂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者d!O彼所謂引申觸類以明其五發之旨之謂。

@通釋自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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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堂治易，最要者在其易學三書，乃就易傳旁通、相錯、時行諸語，引申

而比例之，以通說全經經文 o@ 嘗語其于廷現以學經之法，謂當「熟讀經

之本文，引申而比例之 J ;@叉嘗云:

古學未興，道在存其學;古學大興，道在*其通 o 前之弊，息乎

不學;後之弊，息乎不思 o 誼之以實，運之於虛，熙幾學經之道

也 o@

蓋里堂主用功之序，先學而後思，@然彼生當乾嘉古學巴興之世，所重毋

寧更在思 o 所謂「證之以實，連之於虛」者， gp學與思也 o 苟學而不思，

乃彼所謂之好古而執古，為執一而害道。故謂以孔子言參孔子言，熟讀本

文，就其參伍錯綜處為之引申比例云云，皆思之功也。但以所思不當蹈

空，而惟依於盤文，郎所謂「證之以實」者，乃為其所主;此固不在其所

深斥之執攘之內 o

要之里堂論語要旨在閉一貫，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無逾於此，故於易之

經傅，認為義旨相貴，不加分辨，即於論語孟子，亦謂與易不殊 o 一經之

文，固主觸類引申;諸經之間，亦惟重其相同相通之一面，而說其相異相

差之一面 o 此在里堂之治諸髓，自見其為宗旨之一貫，然一若治經之法，

舍此無他途，則庸非仍為一執乎?烏乎執?一言以蔽之，日執於易之旁通

二字而已矣。

七、論焦循論語說之可議處

里堂說經之長，在其善於巧思，為全經大讀之貫通，叉自-經而旁通

.一呵呵

@里堂治昂之法，余嘗詳述於拙文「焦循易學三書探析」。

@參見事略。

@文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識害。

@事通釋釋學第-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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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旨於諸經。此其所言無性靈不可以雷經學，叉日運之以虛者是也。但臨

悟得經義，往往轉執之以通說全經，斯則很所謂誼之以實也。諸經之中，

其最有心得者在易，謂易第一部聖人數人知悔改過之書，故就其旁通、相

錯、時行、比例諸例極申其變通神化之旨，遂就易之全經，貫串之、旁通

之，句旬而解，字字而釋，乃成其易學一大統系。因認羲丈周孔，義亦相

貴，故謂論語所述大義亦不外是 o 遨於論語全書中，特草一貫忠恕而發為

其通權達變，不接守、不執一之義。@亦猶其以旁通釋易丈，欲以忠智、二

字通解論語，馴至於驅經文以就義。里堂斥當時考撮家執於所學，而己

則不免蔽於其所思，斯亦如宋儒抉醉漢之喻，抉得東東西叉倒也。上文所

述，巳略及其弊，今復舉數例以明之。

于日「六十而耳順J (為敵) ，集解引鄭曰: r耳聞其言，而知其徵

旨。」里堂補疏云:

耳順， ~O舜之寮邁霄，所為善與人同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。順者，

不遠也。會己從人，故宮入於耳，隱其惡，揚其善，無所遠也。學

者自是其學，開他人霄，多遠於耳。聖人之道，一以貫之，故耳順

也。謂知徽旨，此在不惑、知天命時已然，不符六十矣。

叉子曰: r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蜍矩。 J (同上〉集解馬曰: r矩，

法也。從心所欲，無非法。」里堂補疏云:

矩郎絮矩之矩。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J '以心所欲為矩

法，而從之不輸者， r所惡於上，不以使下也;所惡於下，不以事

上也;所惡於前，不以先後也;所惡於後，不以從前也。所惡於

右，不以交於左也;所惡於左，不以交於右也。」皇侃解為「放縱

@其義除見於通釋補疏二書外，丈集中如卷七述難五篇:卷九一以貫之解、攻乎異端

解上下篇、讀易韋蝙三把解;卷十說方上下篇、說權八篇、說輯、說定上下篇等，

亦多明之。並喜前註@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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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心意而不蛤法度 J '非是 o 馬云「無非法J '尚未得 o

旦堂引中庸孟子語釋耳j眠，引大學絮矩義以釋不蛤矩，皆其以軍極大義相

貫之見使然 o 實則孟子謂舜「善與人悶，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為善 J '

朱註釋其章旨，乃「雷聖賢樂善之誠，初無能此之閒 o 故其在人者有以裕

於己，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oJ (孟于集注卷三公孫丑上〉至為明允 o 謂其

義之通於忠恕之道，固無不可，惟安在而見其為耳順之比乎?旦堂駁鄭康

成，謂鄭民云云，吳待六十?然則學者不自是其學，問他人言，不遠於

耳;聖人亦必待六十而後始臻此境乎?至若中庸述「舜好間而好察適言，

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J '則明為誼民者而設，故日「用其

中於民J '此與孔子之自述其生平為學之進程，立言宗旨非一 o 謂其義旨

引而申之，可相通貫，可也;謂此即是役，則未見其可也 o 至以絮矩為不

鷗矩之矩亦然 o 旦堂叉別詳其義云:

格物者何?絮矩也 o 格之言來也;物者對乎己之稱也 o 易傳云:

「遂知來物J '物何以來?以知來也 o 來何以知?神也 o 何3萬神?

「按然不動，感而遨通」也 o 何為通?反乎己以求之也 o r己所不

欲，勿施於人J '則足以格人之所惡; r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違而

連人J '則足以格人之所好 0""" 故格物者，絮矩也 o 絮矩者，恕

也 0......故格物不外乎欲己與人同此性，即同此欲 0······孔子七十

而從心所欲，不蛤矩 o 矩師幫矩之矩 o 以心所欲為矩法，而從之不

織者 o '" ...向也求於于臣弟友而反求未能者，未能從心所欲不除矩

也 o 從心所欲不除矩，格物之學也o@

以易義解格物，今姑置其是非不論o 推其意無異亦謂孔子至於七十而後成

格物之學、絮矩之道o 此必不然者o 下學而上遠，大學八條目，格物之

學，應屬下學;孔子從，心所欲，乃聖人上達之所極至o 絮矩之道，亦猶中

@文集卷九格物解第一、第三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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庸之言執兩用中，亦為蒞民者示也 o 以絮矩為恕，謂即己所不欲而勿施、

己立立人己連連人，皆無不是也;還目之與聖人七十之境而一之，烏見其

可?而其七十之恕與六十之恕叉吳以別乎?茍依其說，當日「以心所欲為

矩而從之不鑰 j ，或「從心所欲以為矩而不蛤」而後差可矣。

復次，論語于夏曰: r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連恐泥，是以君子不

為也。 J (于張)補疏說之云:

1 聖人一貫，則其道大;異端執一，則其道小。孟子以為大舜有大

焉，善與人同，能通天下之志，故大，執已不典人同，其小可知。

故小道為異端也。可觀謂可以相觀而善， ~P攻乎異端也。百家九

流，很此各異，使值觀於此而相摩焉，此觀於很而相摩焉，則異者

相易而為間，小者旁通而為大 o 惟不能相觀而善，小終於小而不相

通，則不能致遠矣 o 泥即執也。相觀則能致遠，不相觀則泥。故欲

致通則恐其泥?是以君子不為也，即是以君子不混也。那疏謂必有

小理可觀覽，非其義。

以小道為異端，始於集解。皇疏云: r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。一往君

覽，亦徵有時理，故云必有可觀者焉。」所謂「一往看覽，亦徵有Jt理」

者，帥部疏所從出。旦掌師以攻乎異端與一貫忠恕相額為說，故別解可觀

為可相觀摩，謂師很所謂攻乎異端之意 o 而於小道，則承皇疏意以百家九

流當之。言巨不思百家九流之競興，猶當在于夏之後 o@ 旺固藝丈志述小說

家出於碑官巷語，即引此章為說 o@ 是知以小道為百家雜說，乃漠儒薔

@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傅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，卒年無考。戰國諸于始興於墨子，接

近人考證，其生約當孔子身後，卒於孟子生前，(書架任企墨子年代考、錢寶四師

先秦諸子繫年卷二墨子生卒考。〉其年事較晚於子軍。即謂二人可相及，亦不得謂

子夏時已有九流 E家。

@唯班志誤稱為「孔子日 J '見諸子略。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則疑為漢時齊、古兩論語

所載之異。又里堂解異端不從皇疏，解小道則沿之，不免顧此失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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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o 若就論語本身求之，實未見其相當。朱子故以農圖醫←之屬以當之，

似遠較允拾。樂還請學釀學為園，孔子曰: r小人哉!龔績也。 J (于

路〉叉曰: r君子不器 oJ (為政〉其告于憂，則曰: r女為君子懦，毋

為小人儒。 J (雍也〉于夏親聆斯訓，還亦知小道可觀，君于不為之義。

撰其文義，致遠恐泥承小道而言;君子不為，帥不為此小道。以一「雖」

字發端，則非謂小道一無足取，但以其拘泥於一技一藝，非關通乎人我合

乎自外之人文大道，故君子者宜不此之務也。里堂謂小道為異端之執一，

拘於一偏，是矣，然謂小道不能相觀摩，則欲致遠而恐泥;叉謂君子不

筒，郎君子不泥，無異目君子所為師此相觀而善。是皆增意釋經，迂曲之

說 o 徒以異端為小道，乃凡遇小道之文，胥以此說之;至其相關文字，亦

無弗兼斯旨以為之解 o 求通而有時不免於泥，得失誠未易論。

以上所述，皆旦堂推之大過處。然其論語大讀之最可議處猶不在此，

而在其論君臣之義。

里堂云:

邱光庭兼明書云: r皇侃曰:犯上謂犯顏而諜，言幸弟之人，必不

犯顏而鍊 o 閉目犯上，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。言人事父母能幸，事

兄長能弟，即能事君上，能遵法令，必不干犯於君上也。」今皇倪

引熊埋云: r幸弟之人，志在和悅，先意承旨，君親有日月之過，

不得無犯顏之諜。然雖屢納忠規，何嘗好之哉 ?J 那疏謂皇氏、熊

民違背注意。蓋以注言「凡在己上J '則不專指君親 6 乃凡在己上

之人，必恭順而不欲犯，其不好犯君親蓋不待言矣。皇熊切言之，

與注意亦不為違背。蓋犯顏而謀在唐宋以後現為臣道之常，而聖人

則以為忠誠之變 o 如龍逢、比干，不得已而為之，故雖或犯顏直

諜，而心實不好也 o 漢書蓋寬饋傅云: r好言事刺譏，奸犯上意 ~J

奸，顏師古音干，干犯上意@P犯上 D 叉敏傳云: r初，成帝性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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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直言，是以王音、翟方進等繩法舉過，而劉向、社攤、王章、

朱蜜之徒肆意犯上。」後漢書萄漫亦云: r回盧剛而犯上。」犯上

為犯顏而諜，古之通義也。皇侃本之耳。衰記云: r事君可貴可

賤，可富可貧，可生可殺，而不可使為亂。」鄭注云: r亂謂違麼

事君之禮。 J j毒亂~P此所云作亂，非必悸逆乃為作亂也。皇民熊氏

尚知古人事君之禮，故用以解說此輝。邱民生於唐，遂覺犯顏而謀

不可為犯上，增出法令二字。顧孝弟之人不犯法令、不悴逆，何待

有于言之?先輯怒寮囚之歸，不顧而唾;於糞之役，則曰: r匹夫

逞志於君而無討，敢不自討乎 ?J 兔胃入狄師而死。輯之犯顫，固

出於一時忠慣，而自咎如此。有于所云犯上，正聆之所云逞志於

君商。自有于之意不明，為人臣者遂以犯顏而諒為常。至明人有

以理勝君之說，始以不平歸咎於君。極於撼門而哭，指斥以鳴其

直，由犯顏至於遠麼事君之禮，身入於亂而不自知。有于以好把

顏者究其歸於作亂，而探其本於孝弟，所以立千古人臣之鵑者徵

矣。@

今按:以犯顏謀爭為犯上始於熊埋，然其意謂君親有過，不得無課，但未

嘗好之矣，則其謀出不得已可知。皇民引其說而申之，謂「孝佛之人，必

以無遠為心，以恭從為性，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諒爭者，有此人少也。然

孝梯者實都不欲，必無其人;而云少者，欲明君親有過，若任而不諜，必

陷於不麓，不欲存孝于之心，使都不諒，故開其少分，令必諜也。」其實

集解但謂「孝弟之人，必恭順，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J ，並未指犯上為諜

爭。朱注以「干犯在上之人 J ，韓同集解;即邱光庭以犯上為「干犯君上

之法令J '亦當為其義所括，@但其說較棉農耳。此邱氏為駁諜靜之說，

@誦疏卷上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 J 條。

@.劉貫楠蛤語正義卷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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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其亦為集解泛指之所可包，故叉別以君上法令之一實事以為取代。里堂

本皇熊意而疏說之，學龍逢比干事，以為忠誠之變之出於不得已，似間於

皇熊;而其實則皇熊尚留此一路，里堂從而衍之，則幾何不至乎如熊埋所

謂「以把見塞則抑匡朝之心」也口里堂詳引漢人以把上為犯顏而諒，其言

辯矣;乃謂此古之通義，自古而然，特唐眾以後，始詭其道而觀之為臣道

之常。斯里堂循東原「訓話明而後義理明」之敬之文一實例 o 里堂嘗言宋

之義理，非郎為孔之義理，此誠是矣;彼固不知漠之訓話，亦非郎為孔之

訓話。那疏駁皇熊之專以君親言上，里堂特為維護，以為未嘗違背注意。

今姑就寧君親之義徵諸語孟口君親並在五倫之中，而實則有內外之殊，未

可一概而論。父子夫倫，無可離之道 o 而子之事親，一出恭順，故父子之

間不賣善。其父攘羊，而于證之，孔子未許以為直 o (于路〉孟子推明其

義，曰: r責善，朋友之道也;父子貴善，賊恩之大者 oJ (離宴下〉叉

曰: r古者易于而敬之;父子之間不賣善 o 責善則離，離則不祥莫大焉。」

〈離宴上〉此所謂「尖子有親」也 o 孔子曰: r君君臣臣，父尖子于 oJ

(顏淵〉君臣父子之間，當各盡其道，非只責求其中之一方 o 惟就巨子自

身，則貴乎盡其一己之道，而不貴於責求對方 o 然亦決非謂徒為恭順，而

可以不顧是非 o 陷父母於不義，固亦大不幸之一端。遇父母有過，孔子

曰: r事父母幾諜，見志不從，叉敬不達，勞而不怨。 J (里仁〉是父母

之過，非可以無諜，但當幾徵而諜，惟其終則仍敬而不連。苟父母不從，

仍當俟機再諜。此孔子示人于事親之方，非可以無義，而當情義兩兼，而

情則猶愈於義也。故子之於親，有幾諒，無犯顏之謀決矣。至君臣之倫，

則以義合，非女子之比。定公開君臣，孔子對曰: r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

以忠。 J (八俏〉其專論臣道，則曰: r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 oJ (先進〉

孟子且曰: r將大有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 oJ (公孫丑下〉叉曰:

「君之觀臣如手足，則臣靚君如腹心;君之觀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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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;君之觀臣如土芥，則臣說君如寇館。 J (離宴下〉觀君如國人、如寇

饋，此或孔子所不言，然孔子亦非專責於臣，嘗對季康子之間政曰: I政

者，正也。于帥以正，孰敢不正? J (顏淵〉叉答其間盜曰: I苟子之

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 J (同上〉是皆責其罪在上者。故在孔孟意，君臣

當各自盡其道 o@ 至若犯顏而諜，則臣道所本有 D 孟于謂「君有大過則

諜;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J '此之謂貴戚之卿; I君有過則諜，反覆之

而不聽，則去J '此之謂具姓之卿 o {萬章下〉然則異姓之卿，過其君有

過郎當諜，固不俟其過之大矣 D 謂貴戚之卿可以易君位，此孔子所不言;

至謂異姓之卿諜之而不聽則可去，斯則孔子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ll:J 之

義 D 孔子自述，曰: I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 J (八借〉則其決不主事

君可以違禮可知 D 然謙君之過，所以為盡義，亦臣之忠;苟見過不諜，斯

已違義，叉安有違義之禮乎?子路間事君，于曰: I勿數也，而犯之。」

(憲問〉則犯顏而諜，孔子明白主之矣。孟子則更以為不椎當諒，猶當反

覆而謀 D 里堂非不知孔子已明言，其補疏稿本卷下即有此條，先引集解孔

日「事君之道，我不可歡，當能犯顏諜詩J '復疏之曰:

犯顏謀爭，正是勿擻 D 椎其不可擻，所以當犯顏謀爭 D

椎此條叢書本刪去 D 而「其為人也幸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」一條，則但見

於叢書本，而為輔本所無。是則其以犯顏謀爭為違背臣禮，實晚年後出之

見，故去彼以取此 o 今正不知里堂復起，其對孔子告子路此語，復將何

說?是漢儒以犯上為犯顏謀靜，不必郎以為有子所謂犯上亦專指此義也 o

苟謂論語此兩條犯字必同其訓，則捨孔子而就有子，叉當何說?下之事

上，孔子固主盡體不主犯上，而犯顏謀譯則亦臣道之所可有，故如集解如

朱注，甚而如皇熊之以謀詩為犯上，然特於「好」字上發揮者，皆可謂與

@有關孔孟論父子君臣之道，重E錢賓四師變漠獨語第十一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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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門儒家論旨無大相悸。惟里堂此說，始可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。@

原乎旦堂此論之旨歸，惟在慎君臣之大肪耳，故唱言禮，而欲排去宋

明儒以下一「理」字o 上引補琉所斥之明人之以理勝君者，指自坤，其說

文見於通釋，曰:

明儒自坤有語錄一書，論理云: I天地之閒，惟理與勢最尊，理叉

尊之尊也 o 廟堂之上言理，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，而理則常仲於天

下萬世。」此真邪說也。孔子自言事君盡禮，未聞持理以與君抗

者。自民此言，亂臣賊子之萌也o@

里堂叉考論古昔謂刑法之官為理官，因言先王之「治天下以禮不以理J '

蓋「理足以啟爭，而體足以正爭」也。@實則先秦九流法家原出於理官之

理，未可~D與宋明儒之理同其所指。自坤亦非不知當戒亂臣賊子以維君臣

之大助;@以理勝勢亦非~D以理勝君。事理之所當然者謂之義，臣之事君

不可以無理義;苟徒以恭順不遠為事君之禮，則惟有君尊臣卑之勢無可

逆，雖有提肘，亦無如之何矣。是所謂妾婦之道，孟子「君為輕」之旨，

決不爾也。體云禮云，豈然也哉?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謂欲即是理，近人

已指其為立黨政之言，@里堂承其說，多就推己及人之義言欲，亦知就此責

@至里堂昕舉左傳先給事，章含固春秋時人，在孔子前，其義亦不便等同於孔子。況不

顧而唾'與犯顏而諜或亦有間，故昕謂「匹夫遣其志」者是已。又主昭五年傳載女

叔齊謂魯昭企如晉郊勢贈賄之為「儀」而非「禮J '則其時已有禮儀之辨。故孔子

言禮必歸本於仁，孟苟亦往往禮義並言。是儒家言禮，仁義為之本，舍仁遵義，其

如禮何。

@通釋釋禮第二條。

@喜見同上篇第一條。

@呂坤呻時語卷一有云: r天下不可一日無君，故夷齊非湯武，明臣道也;此天下之

大防也。不然，則亂臣賊子接腫矣，而難為君。天下不可一日無民，故孔孟是湯

武，明君道也;此天下之大懼也。不然，則暴君亂主接腫矣，而難為民。」是呂氏

於君臣之間，固知執兩用中者。

@審註@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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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於君，@)惟欲避去理字，而以禮代之，循至論君臣之道，獨嚴於臣，乃

呂坤之言，斥為邪說:未知孔孟於此固未執於一偏。里堂惡守門戶之私，

故屢陳專己所學所知之失，務為通義o 其申言孔門忠恕之旨，固有功於儒

道，然推言所及，亦時而圓鑿方納，吾固見其組儡而難入。賢者過之，不

肯者不及焉，里堂殆亦賢者之過撒?

@如補疏卷上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」條、念下「可以為難矣，仁

則吾不知也」條、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」條，並及斯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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